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器官捐贈的宗教信仰詮釋之研究 

A Study on Organ Donation and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研究生：劉素如 

 指導教授：趙星光 博士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8 日 



 1 



器官捐贈的宗教信仰詮釋之研究 

摘要 

 

 鑒於現今臺灣社會慢性疾病日益增多，器官功能受損以致危及生命安全，但

拜醫療科技發展之賜，可以用器官移植的治療方式，來治癒或延長生命，提高生

活品質。但目前社會大眾對器官捐贈的意願相當低，國內外研究已經指出捐贈的

意願的高低與宗教信仰有很大的關係。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實際有捐贈經驗的捐贈者家屬，透過深度訪

談，了解他們在決定捐贈親人器官時，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捐贈者家屬在決定過

程中，宗教是否提供了特別的詮釋或意義，亦即家屬的宗教背景是否影響了捐贈

的意願。 

本研究中十二個個案的經驗中發現，宗教是影響捐贈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數捐贈者家屬在決定捐贈器官時，都藉由宗教賦予捐贈行動特別的詮釋，此種

詮釋不但提供了撫慰的作用，同時也影響了「器官捐贈」的意願。因此本研究結

論：臺灣社會是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每一個宗教都有對生命歸屬有所詮釋，不

同宗教信仰者，各自承襲了不同的解釋。因此鼓勵器官捐贈的行動，可以先透過

了解個人所信仰宗教的特殊意涵，洞悉他們的靈性需求，再強化其所持有信仰的

價值與器官捐贈之間的關係，如此才能凸顯器官捐贈這一行為的價值，進而願意

捐贈器官。 

 

 

關鍵詞：宗教、器官移植、器官捐贈 



A Study on Organ Donation and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occurrence of various chronic diseas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worldwide as well as in Taiwan. Some of the chronic diseases may eventually 

lead to end-stage organ failure. At this end-stage,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prolong life span and to improve life quality. Unfortunately, organ shortage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obstacle of this treatment.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religion may play a role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organ donation.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organ donation in Taiwa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family members of organ donors, we tried to dissect the motivation of organ 

donation and to elucidate if reli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re specifically, we tried to learn if donor family made the decision through 

their belief in religion. 

A total of 12 cases were studied and the content of each interview was recorded 

and analyzed. We found that the altruistic principle of most religions was in favor of 

organ donation and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donor family to make 

the decision. Given the diversity of religion in Taiwan, there were still some conflicts 

in the viewpoint of organ don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donor families sought to 

rationalize the conflicts and proceed to donation. Religion also helped soothe the deep 

sorrow after they made the decision. In conclusion, religion provided a positive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organ donation.  

Key word : religion，organ transplantation，organ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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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器官捐贈與宗教信仰詮釋之關係。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

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名詞的定義，茲論述如

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因為環境及飲食習慣、態度改變的影響，造成國人的許多疾病，例如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的患者，比例逐年增高。根據衛生署統計，腎炎、腎徵

候群及腎性病變一直位居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慢性肝病及肝硬化也年年榜

上有名，台灣每年平均都有超過一萬人因肝病喪命，而且死亡人數連年攀

升。對於這些疾病患者，移植治療可能是一種救命的良策。 

根據國民健康局，委託計畫「2007 年台灣地區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之追

蹤調查研究」統計，以腎臟病人為例，目前臺灣透析治療的人數突破六萬人，每

年約以 2000 人的速度增加。腎臟衰竭病人的治療以透析治療（血液透析或腹膜

透析）和腎臟移植為主。以血液透析為例，一星期三次，每次四小時的透析治療，

加上往返醫院的時間，對於生活工作的影響甚大。透析治療病人的生活品質也不

佳，而且耗費國家大量資源。根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的統計(2011)
1，

至 2010 年台灣末期腎臟病人的健保花費高達 308 億元，佔了健保總額的 6%，

平均 1 個透析治療患者 1 年要花掉 65 萬元健保費用，但腎臟移植病人僅需約 11

萬元。因此，相對來說，腎臟移植是目前末期腎臟病患較好的一種治療方式。 

                                                 
1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第 393 期。20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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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移植不僅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降低醫療的支出，進而拯救與延續

病患的生命，更可大幅減少健保的龐大負擔。台灣移植醫學會(2009)，公佈 1999

年至 2008 年，台灣腎臟移植 10 年存活率報告，共分析國內 27 家醫院、5200 多

筆資料。結果顯示，國內 10 年活腎移植存活率達 91%，屍腎移植存活率亦達

88%，可見臺灣醫療移植技術已達國際的水準，因此器官移植是一件值得推廣的

醫療措施。 

 移植分為兩種，一種是屍體移植，亦即使用「腦死」患者的器官進行移植。

另一種是活體移植，亦即使用患者五等親之內親人的器官進行移植。但是，不是

每個病人都有合適的親人可以捐贈器官，因此屍體捐贈仍然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

源。而且器官多為意外死亡患者所捐贈，因為意外患者大多有健全的器官，移植

需要健全有效能的器官，才能使病患繼續維持身體的正常功能。然而器官捐贈推

行多年，效果仍然不彰，器官來源仍然稀少。行政院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七日通過

了「人體器官捐贈移植條例修正草案」，民眾如果想捐贈器官，就可以在全民健

保卡上註記。根據行政院衛生署 201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

的人數超過五十萬人，但是只有約九萬人註記於健保卡上，然而簽署器官捐贈同

意卡或健保卡註記同意器官捐贈者，屆時可能因為家屬不同面向的考量，不是必

然同意器官捐贈的行動，導致器官捐贈的人數仍相當稀少。因此，經由對器官捐

贈者家屬，同意捐贈器官決定過程的瞭解與探索，以協助當事人家屬在面對喪親

之痛時，仍然願意進行器官捐贈，以增加移植器官的來源，造福需要器官移植的

病患，是提升臺灣器官移植醫學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研究動機 

 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委託臺大醫院所規劃建置的「全

國器官捐贈資料庫登錄系統」顯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止，台灣地區共計有

8,157 名等候移植個案登錄，其中等待腎臟移植者有 6236 人（表三），但每年僅

約兩百人順利接受腎臟移植（表四），等待肝臟移植者有 1116 人（表三），接

受肝臟移植有 90 人（表四），供需比例相差極為懸殊。如果依照正常程序等待，

http://www.doh.gov.tw/
http://www.torsc.org.tw/
http://www.ntuh.gov.tw/
https://ots.doh.gov.tw/
https://ots.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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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透析病患平均必須等待 25年以上，才能獲得腎臟。而根據行政院衛生署 2010

年統計資料指出，民國 97 年意外死亡人數為 3646 人，實際捐贈人數僅為 195 人

（圖二）。另外，台灣移植醫學學會收集國內 27 家移植醫院移植手術病人資料顯

示，1999 年至 2008 年，國內約有四千兩百多人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在台灣以外

的地區進行手術的有 2133 件，而且以在中國大陸接受腎臟移植者最多。世界衛

生組織 2007 年統計資料，以臺灣為例，僅 2005 年就有 450 位病人前往中國大陸

接受器官移植，其中腎臟移植約有 300 位之多。比對了健保給付資料，結果發現，

每兩位腎臟移植者，就有一位是在台灣以外的地區進行。除了舟車勞頓之外，也

花費不少金錢，同時還有潛在性不可預知的風險存在。綜合以上資料看來，如果

能夠增加意外死亡者家屬的捐贈意願，則能解決部分移植器官短缺的問題。 

影響器官捐贈意願的原因很多，包括個人的因素，例如親友間意見不一；環

境的因素，例如醫療院所之間的協調；以及宗教的因素等等。根據國外的研究 

( Arriola & Jacob, 2007；Gillman, 1999；Randhawa, 2010) 發現，宗教對器官捐贈

當事人的決定有相當大的影響。國人的宗教形態背景與國外不同，國內專家、學

者與宗教人士，也曾經以論壇方式討論過「從宗教觀點談器官捐贈」的議題2，

與會人士認為宗教是一個影響器官捐贈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長庚醫院社會服務

處處長葉高芳(1992)，認為器官移植的貢獻無可置疑，惟部分國人基於民間信仰

的因素，阻礙了器官捐贈可提供移植的發展。然而國內有關宗教與器官捐贈關係

的研究，仍相當少見。就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中，黃姝文的論文（2000）「器官

捐贈家屬之決策經驗」，指出宗教因素對器官捐贈意願有影響。此研究著重於探

討同意捐贈器官者的決策過程中，需要突破的各種因素。雖然該研究也談到宗教

對個人同意器官捐贈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並沒有進一步特別深入的探討，在臺

灣社會宗教如何影響家屬對器官捐贈的決定。沈菁芬論文（2000）「來生信念、

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關係之研究－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例」研究中，

以量化研究方法，分析推論來生信念、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之間的關係，認

                                                 
2從宗教觀點談器官捐贈座談會，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27 日。聯合報。 

http://www.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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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來生信念、宗教信仰影響教師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其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國小

教師，但此研究並未說明所有教師本身或親人是否有實際器官捐贈之經驗，因此

當個人實際面對是否要捐贈親人器官的決擇時，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除了上

述兩篇論文之外，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曾經調查(2011)，有六成的民眾願意捐

贈器官，另有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願意，其中有三成是因為宗教因素的考量。可

見不願意捐贈器官者，有不少比例是受到宗教因素的影響。 

其他有關器官捐贈的研究，多側重於受贈者的心理適應或生活品質改善的研

究，例如：器官移植受贈者的身心變化（詹佳蓉，2006）；腎臟移植者生活經驗

之詮釋（徐惠蘋，2007）；肝臟移植病患術後生活品質及相關因素探討（林玉芳，

2008）等，但對於屍腎捐贈者家屬的心理過程經常被忽略，可能是因為捐贈者多

為意外發生的狀況，意外死亡對家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衝擊事件，親人不願再觸

及傷痛的事而不願多談，而且家屬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常會感受到一種深度的痛

苦與沮喪，對外在世界失去了興趣，拒絕一切活動 ( Olsson, 1997 )，使得捐贈者

家屬不願意多談，研究人員也因此而儘量避免去接觸它，所以對於宗教到底在捐

贈者家屬決定捐贈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甚少觸及。 

關於器官捐贈這個議題，社會各界的討論很多，包括法律層面、教育層面、

醫療體系層面、宗教層面等等。社會大眾對於器官短缺的問題，都很關心，希望

能了解影響器官捐贈的因素，並且找到一些增加可用器官來源的辦法。儘管如

此，器官短缺的因素，除了法令、制度問題、醫療問題、勸募者的技巧等等問題

之外，研究者認為關鍵性的因素，還是捐贈者家屬的意願，家屬在面對突發意外

失去親人的狀況下，心中非常的哀傷悲痛，是什麼樣的動機，使他們願意下這個

決定？是否與宗教因素有關？宗教又是如何扮演這個角色的？值得我們去多加

探討。 

根據上述的背景與國內的研究現況分析，研究者希望瞭解捐贈者家屬在決定

器官捐贈的過程中，是否受到到宗教相關因素的影響，這些宗教相關因素又如何

影響器官捐贈者家屬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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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一)宗教在器官捐贈者家屬做器官捐贈決定時，是

否產生影響；(二)不同宗教背景的捐贈者家屬，其宗教背景如何影響其器官捐贈

的決定。 

本研究期望經由分析實際捐贈者家屬的捐贈經驗中尋求一些啟示，歸納整理

影響捐贈者家屬願意捐贈親人器官的重要因素，並且特別檢視捐贈者家屬的宗教

面向，是否影響捐贈者家屬的捐贈意願？以及如何影響？並期待將研究成果實際

地應用到臨床上，做為臨床勸募者的參考。為有效的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

究將以下列三個研究問題做為資料蒐集以及分析的基礎。 

一、是否器官捐贈者家屬，對捐贈器官的決定有特別的詮釋或意義，認知與

體會？ 

二、是否器官捐贈者家屬，對器官捐贈的決定受到其宗教背景或世界觀的影

響？ 

三、是否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器官捐贈者家屬，對器官捐贈意義的詮釋有所不

同？進而影響他們在器官捐贈過程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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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的定義 

 

本研究主要探討宗教與器官捐贈的關係，為了使本研究能順利的進行，因此

就與捐贈有關的醫療名詞做一說明，以利精確地掌握其意涵。本節將對下列五個

關鍵性的名詞加以界定。 

一、死亡 

根據 Dorland’s《醫學辭典》的解釋，死亡為由心跳和呼吸之停止所顯示的

外表生命的消失。指生物個體循環系統與呼吸功能停止，而且此停止為不可逆

轉；或整個腦部包括腦幹全部功能完全喪失，而且不可再恢復的情況，稱為死亡。

此定義並於 1980 年經美國醫學協會批准。依據傳統的死亡定義，則以心跳和呼

吸的永久性停止做為判定的標準。 

二、腦死 

醫學上腦死指的是生物個體腦幹死亡。當腦部有嚴重疾病(如外傷、中風、

腫瘤等)，使控制心跳、呼吸中樞的腦幹發生續發性病變，造成腦幹反射完全消

失，即稱之為「腦死」。腦死病人經過一段時間後心肺功能也隨之喪失。一九六

八年首先由美國哈佛醫學院提出腦死定義，臺灣在民國七十六年通過＜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附錄一），並公佈腦死的判定依據。 

依據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告「腦死判定程序」第二條之

說明：腦死判定與傳統結果相同，「目前司法實務上，腦死判定僅為認定死亡事

實標準之一」，「且僅適用於特定之範圍(如器官捐贈移植)」。腦死判定之醫師需

具備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麻醉科、急診醫學科或小兒科等專科醫師資格，且曾

接受腦死判定相關研習之證明。執行時由二位腦死判定之醫師為之。 

三、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指將身體的某一部分，或器官全部或部分分離，而後種植到同一

個體或其他個體之內 (盧美秀，2008 )。其目的是用捐贈者健康的器官或組織來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9%A8%E5%A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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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受贈者損壞的或功能喪失的器官或組織。目前我國法律指定可供移植的人體

組織與器官，包括：一、泌尿系統之腎臟。二、消化系統之肝臟、胰臟、腸。三、

心臟血管系統之心臟。四、呼吸系統之肺臟。五、骨骼肌肉系統之骨骼、肢體。

六、感官系統之眼角膜、視網膜。七、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指定

之類目3。器官移植依捐贈者的屬性，可分為「屍體器官移植」與「活體器官移

植」。 

(一) 「屍體器官移植」：是指摘取經由已判定腦死的人身體上取下的器官，移   

植到另一個個體身上。 

(二) 「活體器官移植」：是指經由活體摘取的人體器官，移植到另一個個體身

上。依據臺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規定，活體器官移植摘取器官

須不危害捐贈者的生命安全，並以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 

四、器官捐贈意願 

將捐贈者身體可使用的器官或組織，以無償的方式，經由醫學的移植技術，

贈送給他人的心意。 

五、勸募者   

是指對病患及家屬進行器官捐贈意願勸說的人，包括醫師、護士、社工人員

及其他醫療相關專業人員。 

 

 

 

 

 

 

 

                                                 
3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0 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0920210087 號修正發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施行細則」第 3 條。(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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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旨在針對器官捐贈與宗教信仰議題及其相關研究，進行文獻之整理與歸

納，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器官捐贈與影響器官捐

贈之因素；第二節為不同宗教信仰對生命價值的詮釋；第三節為宗教與器官捐

贈；第四節為宗教對器官捐贈意願的相關研究文獻。 

 

第一節 器官捐贈與影響器官捐贈的因素 

一、器官捐贈概況 

移植的觀念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器官移植的發展以腎臟移植

最早，在醫學發展史中，自 1953 年法國醫師 Louis Michon 和 Jean Hamburger 首

次完成活體親屬間的腎臟移植，1954 年美國哈佛大學 Merril 及 Murrary 為首的

移植小組完成第一例同卵雙胞胎之間的腎臟移植之後，器官移植成為人類醫學上

的一項偉大成就，Merril 及 Murrary 並因而在 1990 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榮譽。 

我國的器官移植發展早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 年），即由臺大醫院李俊仁教

授帶領的移植小組，完成亞洲第一例成功的腎臟移植，為末期腎臟病患者提供了

更有效的醫療照顧。臺灣醫學界也開始積極推動移植醫學，並研究發展移植的智

能與技術。第二種器官移植是肝臟移植，第一例是長庚醫院陳肇隆醫師於民國

73 年 3 月完成，如今陸續在各大醫院皆可做此手術。第三種器官移植是心臟移

植，首例于民國 76 年 10 月於臺大醫院完成，其後榮總、三總皆陸續完成，如今

振興醫院的病例最多，臺大醫院次之。第四種重要器官移植為肺臟移植，第一例

完成於民國 80 年七月於臺北榮總，其後臺大及高雄榮總等陸續跟進。第五種是

胰臟移植，最早是長庚醫院，於民國 83 年開始先嘗試，但仍以臺大醫院的成就

最大。眼角膜的移植(屬於組織移植)，是在民國 44 年開始。其他器官亦陸續施

行中。二十幾年來，臺灣的器官移植手術水準已經躍居國際地位。 



 

 9 

在進行器官移植的手術治療時，必須牽涉到器官的捐贈、器官的來源及器官

的受贈等議題，器官捐贈指將捐贈者身體可使用的器官或組織，以無償的方式，

經由醫學的移植技術，贈送給需要的病患移植。而進行這種醫療方式的手術稱為

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是近代醫學史上最具奇蹟的成就之一（Spital，1996），但是

必須是有人將器官捐贈出來，才能完成這項醫學成就。 

器官捐贈可分為活體器官捐贈與屍體器官捐贈，活體器官捐贈指身體健康的

成年人在法律的規定下，將一顆腎臟或部分肝臟組織等器官捐贈給血型配對相合

的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配偶指與捐贈器官者

結婚兩年以上或生有子女者 )；屍體器官捐贈則是指將已判定腦死病患身體可以

使用的器官或組織，以無償的方式，經由醫學的技術，移植給適合的病患，來達

到治療疾病、挽救生命的目的4。此外器官捐贈又可分為臟器捐贈、組織捐贈和

骨髓捐贈。臟器捐贈有心臟或心瓣膜、肝臟、肺臟、腎臟、胰臟；組織捐贈有眼

角膜、眼球、肌腱、骨骼和皮膚( Botsford，1995)。臟器捐贈需在醫生宣判腦死

之後進行，組織捐贈則在傳統死亡後捐贈即可，而骨髓捐贈正常人皆可捐贈。臟

器捐贈多以意外腦死的病人為主，主要因意外死亡病人的器官較健全。根據中華

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2010 年的統計顯示，各年度捐贈各器官的數量及捐贈人數顯

示（附表三），臟器捐贈最多的項目為腎臟，依序為心臟、肝臟、肺臟及胰臟。

腎臟移植的人數最多，是因為每個人有兩個腎臟，一人捐贈可有兩名受贈者，因

此移植人數較多，也因此本研究討論的個案以屍體的腎臟器官捐贈為主。 

各個國家依照風俗民情的差異及不同的需求，制定各項詳盡的法令規章，以

合法安全的取得所需要的器官，一般取得器官的方法，最普遍的是讓民眾自由選

擇同意器官捐贈之立法 (稱為 Opt-in law)，我國及世界大部分國家，均採用此種

法律；另外一種法律是規定所有國民於死亡後，身上的器官依法可以成為器官移

植的來源，除非該位國民於生前簽立「拒絕器官捐贈書」（稱為 Opt-out law），施

行此種法律的國家有：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新加坡 等國（中華民國器官捐

                                                 
4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http://www.tors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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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協會，2011），美國有所謂 Required request 的法律，他們在汽車駕駛執照上

面可以註明願意捐贈器官的意願，此同意書具有法律的效力；此外，在美國的醫

院，當意外發生時，病患一經確認腦死，家屬即須面對是否器官捐贈的選擇，若

選擇不要器官捐贈，呼吸器等維生系統即會被停止。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民

法》第六條：「人之權力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死亡的時期則以心臟跳動

停止、呼吸斷絕為基準，《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

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史尚寬（1970）在《民法總論》

一書（繼承法論）篇，提到：「屍體亦不妨為物，其上得成立所有權。習慣法上

屬於繼承人，其內容依公序良俗在公法或私法上受有特別的限制，乃專以為埋

葬、祭祀、供養之權能及義務為內容之特殊的權利，除死者有授權外，不得為其

他目的之行為。屍體的處分，於不違背公序良俗的範圍內，由死者自由決定，繼

承者須依死者遺志為之」。另有學者採取「繼承說」之見解，認為對屍體之權利

（所有權），與被繼承人之其他財產相同，因繼承而歸屬於繼承人。李悌愷（2004）

在「屍體之法律性質」中也談到，屍體的所有權應歸於繼承人。因此若死者生前

有立遺囑表明死後的安排，則可以決定自己生命結束之後屍體如何處理。若死者

生前未立遺囑，則屍體的所有權則歸於繼承人，所以是否施行器官捐贈由繼承家

屬決定之。 

我國政府為了推行人體器官捐贈及器官移植，對於器官捐贈及移植辦法制定

相關的法律制度，於 1987 年 6 月 2 日制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包括施行人體

器官移植的依據、人體器官類目的指定、腦死亡的判定、「無償捐贈」原則、以

及罰則等條文。1987 年 6 月 19 日總統公佈全文 25 條，並於 1988 年 3 月 11 日

訂定發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共 13 條（附錄二），明訂移植器官類目，

並以屍體捐贈的器官為優先，法律條文明確規範了所有與人體器官移植有關的醫

療行為，規範的對象包含人體器官和組織，立法的目的在保障病人權利，並提供

醫師在施行器官摘取及移植手術時之法律環境，也保障醫學界在人體器官移植技

術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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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4 條規定：「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

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

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其中第 2 項明定得以「腦死判定」取

代心肺停止之「傳統死亡判定」作為死亡判定之標準，並於 2004 年 8 月 9 日制

定「腦死判定準則」（附錄三），對腦死判定醫院之設施、醫師資格條件及腦死判

定的程序有明確的規定。第 6 條規定：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必須是死者生前以

書面或遺囑同意或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若腦死病患生前未表明捐贈意願，

則家屬是決定腦死病患器官捐贈與否的重要關鍵人，因此家屬個人的價值觀、對

死亡的想法及社會文化背景等等因素，都可能與家屬是否同意器官捐贈的意願有

關。 

二、器官捐贈研究 

國內目前對器官捐贈意願的相關研究包括：加護單位護理人員對器官捐贈之

知識及態度（黃貴薰、王憲華、黃慧芬、黃秀梨，1999）；北部某大學大學生對

器官捐贈意願、態度、認知之調查（史麗珠等人，2000）；北部某護專學生對器

官捐贈意願、態度、知識之調查（史麗珠、劉于綸、黃淑玲，2001）；北部某醫

學中心護理人員對器官捐贈意願、態度、知識之調查（杜素珍、史麗珠、廖美南，

2002）；急重症護理人員對器官捐贈的態度與知識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張嘉蘋、

葉莉莉、溫敏杰，2002）；大學護生對器官捐贈的知識、態度及意願之探討(陳

瑞娥，謝春滿，2008)；醫院工作人員對器官捐贈暨移植的態度與捐贈意願之探

討（賴雅惠，2008）；來生信念、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關係之研究—

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例（沈菁芬，2009）；大學生對器官捐贈行為的知識、態度

與意願關係之研究－以醫護及非醫護相關科系學生比較為基礎（杜懿韻，2011）；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對於腦死器官捐贈照護知識與器官捐贈態度之研究（林琪馨，

2012）等等。 

前列文獻研究對象，比較多以醫護相關人員（如：加護單位護理人員、北部

某護專學生、護理人員），以及學校師生（如：北部某大學大學生、彰化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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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研究的對象，鮮少針對捐贈者及捐贈者家屬進行調查研究。而在研究結

果方面，大致有一些共同點，其中杜素珍等（2002），針對北部某醫學中心護理

人員對器官捐贈意願、態度、知識的調查，在 473 份有效問卷調查中，指出護理

人員在捐贈器官意願方面，表示曾經想過或曾考慮器官捐贈的比例為 66.4%，在

簽署家人器官捐贈同意書意願方面，會簽署的比例為 39.1%，不會簽署家人器官

捐贈同意書之比例為 14.8%，不做決定者有 46.1%。陳瑞娥，謝春滿（2008)，針

對大學護生對器官捐贈的知識、態度及意願之探討，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偏向正向

器官捐贈價值觀；在自身捐贈意願方面：有 95.2%表示曾經想過或與家人討論

過；但是當家人生命無法挽救時，僅有 27.5%研究對象會簽署家人器官捐贈同意

書，其餘則表示不會（20.9%）或不知道（51.6%）。其他幾個相關的研究結果也

顯示，在考慮捐贈、簽署家人器官捐贈同意書及實際決定的比例上，也都有相類

似的報告，亦即在「曾經想過或考慮器官捐贈」方面的百分比較高，實際「簽署

家人器官捐贈同意書」之百分比較低。 

綜合而言，被問到進一步實際要執行捐贈時，願不願意捐出自己或家人的器

官，則大多數表示要再考慮而裹足不前，顯然國人在器官捐贈的應然面向的認

知，已獲得相當多數人的認同與支持，但在決定真正的捐贈行動時就顯得相對的

保守，多不會付之行動。顯而易見器官捐贈的推動，不僅只是知識面向的肯定就

必然得以順利進行的，實際上器官捐贈者及家屬願意捐出器官時的思考想法，才

是決定捐贈與否的重要因素。因此讓有權決定器官捐贈者在做同意器官捐贈的過

程中，感覺器官捐贈對捐贈者有正向的意義或價值時，才有可能做出捐贈的決定。 

三、器官捐贈對捐贈者與受贈者的意義 

器官捐贈就是一個從死亡做開端，卻是以活潑、希望為接續的人生。透過「遺

愛人間」的“捨”，進而到「生命再現」的“得”，是經歷過許多刻骨銘心淚水

與歡笑的組合（吳英萊，2007）。星雲法師（2005）認為捐贈器官含有生命延續、

内財佈施、資源再生、同體共生等意義。透過器官捐贈，帶給別人生機，可以讓

許多垂死的生命得以繼續存活，也是自我生命的延續。聖嚴法師（2008）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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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生了，遺體就成廢物，沒有用了；幾個小時內就會開始腐敗。如果能及時

捐出器官，遺愛人間，那是慈悲心的展現，也為往生者植福」。證嚴法師曾說：「人

身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靈魂離開了軀體，我們應回收身體資源，讓器官

繼續活在別人身上」，提倡大體捐贈是「廢物利用」。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2000 年，在科學會議進行演講，對器官移植醫學的看法，

表示－移植這個特殊的醫學領域，給予人類許多可以重拾健康的生命與生活的希

望，每個移植器官的決定性都有其偉大的人道價值：就是將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以

無償的方式給予需要健康的人，這正是在於有崇高的態度，這個態度也是真正大

愛的流露。樞機主教單國璽神父，對於「器官捐贈」一事的認同及想法，他認為

捐贈器官不但可以延續受贈者的生命，對於捐贈者也有好處，因為它的某些器官

仍然可以繼續運行在這世上，不但成就了另一個家庭，也延續了自己的愛。對家

屬而言，器官捐贈其實也是一種安慰，因為自己的親人正以另一種形式活在這個

世界上，因此捐贈器官不單是受捐贈者受益，讓他能夠繼續延長他的生

命，捐贈者自己也有所受益，因為這些器官還活著，而感到欣慰。  

臺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柯文哲（2003）認為，器官捐贈，在人死後，讓

自己的形體，以另一種方式在塵世繼續下去，雖然只是將有限的生命，作進一步

有限的延伸而已。但是這種對人世的大愛，對受贈者、受贈者家屬及其親友，皆

能在其心中播下愛的種子，日後可引起更大的善果。他在「以經濟的觀點看移植」

(2000)一文中指出，以洗腎患者每星期三天、每次 4小時的洗腎治療為例，指出

因洗腎而來的生活品質低落、工作與生產能力下降、醫療資源的耗費等問題，相

較於接受腎移植手術的病患，除了服用藥物之外，一切生活作息工作都與常人無

異，在經濟面而言，明顯節省健保費用與個人醫療負擔。受贈者因著接受器官的

移植，生命可以由面臨死亡轉而獲得重生，或因此而脫離仰賴機器維生的生活，

實際上也提昇了生活的品質。 

在許多與器官捐贈相關的報導和宣傳當中，經常可以看到下列句子：“讓我

殘喘的生命獲得了重生”、“讓家庭燃起希望”、“讓我們感受溫馨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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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再活一次，人生又有了歡笑，生命又有了色彩”、“ 改變我的一生”、

“免除了我的病痛”、“改變我未來的每一天”、“感謝的話太多太多無法用言

語形容”，這些都是受贈者的感言。器官捐贈最直接的受惠者可說是受贈者，從

受贈者的角度來看，可以使他獲得第二生命，並提高生活的品質。但是在捐贈者

方面，報章雜誌文章，經常可以看到使用「器官捐贈，遺愛人間」為主題，還有

器官勸募人員在進行勸募時，也都以「大愛」、「遺愛人間」、「捨己救人」、「救人

一命」、「做善事」等相關詞語來勸說及讚美、頌揚捐贈者，對捐贈者而言，這些

都是以利他為出發點的考量，但是捐贈者本身及家屬在做捐贈的決定當時，並不

能立即感受到受贈者的生命受到威脅，因此捐贈者或捐贈者家屬會決定捐出器

官，必然有其他的考量。 

綜合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器官捐贈對於捐贈者與受贈者都有其意義，從捐

贈者的角度而言，比起受贈者有更多面向的意義，而這些意義顯然與捐贈者或捐

贈者家屬的生命價值觀有密切的相關。但是這些都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而且

較多以受贈者的立場來解讀，在捐贈者方面，捐贈器官對預立遺囑的捐贈者或捐

贈者家屬而言，如何詮釋器官捐贈這個行為，做出器官捐贈的決定，實際器官捐

贈對捐贈者的意義是什麼？如何「捨」得將器官捐贈出去，對自己有什麼好處或

意義呢？則比較少論及。 

四、影響器官捐贈的因素 

雖然各國法令及環境情況不同，但是目前全世界各國器官來源稀少的問題同

樣都很嚴重，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 28 期記載，蓋洛普民調報告，以電

話訪問一般民眾對器官捐贈的認知度、接受度。調查指出，一般民眾不能接受器

官捐贈的原因，主要與下列幾個方面有關：1.對腦死的認知 2.家庭中決策者的態

度與意向；3.家庭成員與親屬的意見；4.信仰、民間習俗上的禁忌（全屍、在自

己家中斷氣等）；5.對器官捐贈的認知；6.對醫院及醫師的信任；7.意外事故糾紛

是否解決；8.經濟因素等等。黃姝文、陸洛（2005）的研究，「遺愛人間：器官

捐贈家屬之決策歷程」中，也指出家屬不想捐贈器官的理由包括：1 對親人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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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及因應方式；2.腦死病患生前捐贈意願；3.親友間意見不一致；4.風俗習

慣、宗教信仰的影響；5.怕破壞屍體的完整性及外觀；6.有法律糾紛；7.對醫院

及醫護人員不滿等因素；8.社會經濟問題；9.希望遺體運回家。葉高芳（1992）

在中華民國器官捐贈中心研討會中表示，目前臺灣在器官勸捐上的難題有下列幾

項：1.傳統信仰 2.感情因素 3.愧疚不安 4.否認事實 5.擔心不能獲救 6.不敢作主 7.

親友反對 8.家屬有額外請求 9.法律糾紛 10.醫療糾紛。柯文哲(2000)在「器官捐

贈」一文中指出，腦死家屬拒絕器官捐贈的原因為：1.家屬缺乏器官捐贈的觀念；

2.家屬不知病患生前的意願；3.害怕法律糾紛；4.對醫院、醫療人員不滿；5.風俗、

宗教因素；6.家屬擔心器官捐贈之後，會影響病患的外觀遺容；7.親友間的意見

不一。Matesanz 與 Miranda (1996)，針對不同醫院的 618 個西班牙家庭作調查

發現，家屬拒絕捐贈器官的理由為：1.死者生前拒絕；2.死者生前意願未知；3.

家屬拒絕；4.對腦死認識不清；5.醫院系統問題；6.心理意象與身體完整問題 (黃

姝文，2000)。 

根據以上國內外資料，大致可了解影響器官捐贈的原因，有下列三個主要類

別：1.醫學知識與家屬的捐贈意願方面的因素；2.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相關

問題；3.宗教信仰與生命價值的詮釋。下面就此三方面因素，分別加以略述： 

(一) 就醫療領域而言，以器官移植手術來治療病人已經是一項成熟的技術，

就法令而言，器官移植條例也逐漸修訂而更接近符合實際社會的需求，對需要器

官的重症患者來說，屍體器官移植是能獲得新生命的一線希望，然而一個新生命

的獲得延續，卻也意味著另一個生命的消失。死亡雖然是人生命當中不可避免的

事實，但是人們在面對死亡時仍然會有許多的不安與疑慮，我國的民風也多忌諱

談論它，可是談到器官捐贈一定要談到「腦死」這個議題，為了確保病人的權利，

器官捐贈者的首要條件必須是已經判定腦死的患者，主要是以「腦死」作為判斷

死亡的依據，「腦死」可以確認為是腦幹功能的不可逆性的傷害，它是意識與呼

吸能力不可逆性的消失。儘管我國《民法》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對「腦死」

有很明確的認定辦法，但是因為現在醫學進步，重症病人仍可藉由藥物及人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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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器繼續維持生命的蹟象：心跳與呼吸，醫學上認定腦死了可是器官是活的、是

有功能的、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腦死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死亡，是捐贈者家屬關心

的問題。家屬顧慮的是，如果同意捐贈器官之後醫師是不是就不會盡力救了，又

害怕做了錯誤的決定因而失去親人，因此對於死亡的認知及態度，會直接或間接

影響到所做的捐贈意願決定。此外，捐贈器官主要的來源是頭部外傷及腦中風的

腦死病人所摘下的器官，不預期的意外造成家屬心理的衝擊很大，如果家屬不認

為病患已經死亡，則無法做出捐贈的決定，唯有家屬順利達到最後的心理階段，

能夠接受病人死亡的事實，才有可能考慮器官捐贈（柯文哲，2003）。因此捐贈

者家屬必須對「腦死」充分了解之後，除去心中的疑慮，才會願意捐贈器官。 

根據 Pearson , Bazeley, Spencer-Plane, Chapman, & Robertson（1995）針對 69

個腦死病患家庭，探討其對器官捐贈的經驗及態度，研究結果指出：當被要求器

官捐贈時，仍有 66 % 的家屬情緒上不相信親人已死亡，因而對捐贈器官感到遲

疑。英國學者 Sque 和 Rayne（1996）在社會科學與醫學雜誌發表，針對 24 位捐

贈者家屬，去了解家屬對死亡和捐贈的情緒反應及決策歷程，發現一套捐贈者家

屬的經驗模式(稱為不一致的失落模式)，此模式分為七個階段：追憶、告知、期

望、了解、決定、告別、因應。捐贈者家屬經過此七階段之後，比較能夠接受親

人已經死亡的事實，才願意捐贈器官。研究並指出，因為捐贈器官讓家屬感到有

成就與仁慈而覺得親人的死亡具有特殊的意義，器官捐贈的舉動賦予死亡這個特

別不同的意義，捐贈行為也因這種意義而被接受。所以捐贈者或家屬對於醫學上

死亡的認知、了解與接受及對器官捐贈的意義，直接會影響捐贈的意願。 

（二）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相關因素。人與人互動時為了社會的正常運

作與延續，會產生規範來共同約束彼此，包括法律、道德、風俗、習慣等，因此

成了維持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依據，並且會經由各自不同的經驗背景產生個人的

價值。所謂生命價值是指人對於他所處的生活環境所產生的種種評價，經由評價

的過程而產生了價值判斷，說那是好的，那是壞的，或那是美的，那是醜的等等。

這樣所形成的對人生的見解或意見，就稱之為生命價值觀（沈碩彬，2007）。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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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一個人所處的社會背景、環境不同，生活的經驗也不同，對於生命的意義、

價值的認知便各不相同，因此對生命價值觀的體認與定義也會有所不同。社會中

的風俗習慣，道德規範皆會因人而異，所以對器官捐贈的看法想法也會有不同，

親屬之間的不同意見，往往會使器官捐贈受阻。 

黃姝文（2000）的研究指出，宗教團體是社會系統中影響器官捐贈者家屬決

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不同的宗教信仰會給予社會支持與社會阻力兩種不同

之影響。在醫療團體方面：醫療團體可能提供社會支持但也可能造成社會阻力。

如果醫院給予家屬較多的心理支持，院方貼心的服務必能減輕家屬的焦慮與不

安。反之，如果醫院專業不足，醫護人員態度不佳，則會造成家屬的不滿，就是

阻力。在聯誼團體方面：團體之情緒支持是正向效果，有消除壓力的功能，負向

效果則是指情緒的擴散，造成更多的怨懟與不平。由此可見在不同層次的團體

中，某些的團體是助力，例如：專業的輔導、和藹的醫療態度、親切的教友支持

安慰等等，某些的團體則是阻力，例如：醫護人員態度不佳、不同宗教的批評等。 

（三）若從宗教的觀點來探討生命的價值，宗教具有詮釋人類生命之究極意

義及提昇人性尊嚴之使命（彭彼得，1955）。宗教豐富了人類的精神生活，使他

們藉此可以安身立命，進而積極人生(董芳苑，2010)。生命的價值不單一是指身

體的存或無，靈性與精神性也是生命的重要構成要項。人類為了精神生活的需求

而有他們的信仰與理念。此一信仰與理念，簡單說包括「真、善、美」三個層面，

也就是涉及「神觀」、「道德觀」與「生活觀」三方面的需求。對每一個個體而言，

會選擇不同的部分加以認同，並且依據個人不同的經驗背景做出不同的解釋。生

命可由不同層面去看待，生命的價值也是由自己所在乎的部分來決定。不同的宗

教對生命起源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對生命所代表的意涵也會有不同，各個宗教所

遵循的、所禁忌的、所認同的部分也因此而有所差異。 

沈碩彬（2007）在其國民中學教師宗教心理知覺與生命價值觀、生活態度關

係的研究中，以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的公立國中教師為調查對象作問卷調

查，指出國中教師宗教心理知覺與生命價值觀、生活態度間確實有高度關連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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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中教師「宗教信仰」對於「生命價值觀」具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宗教心理

知覺與生命價值觀具有典型相關，國中教師生命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呈正相關，也

就是說國中教師宗教心理知覺得分越高，則其生命價值觀及生活態度之得分亦有

越高的趨勢。不同宗教信仰之國中教師，在生命的價值觀上也有顯著差異，其中

「基督教(含天主教)」高於「佛教」，「佛教」得分高於「道教(民間信仰)」，「道

教」高於「其他」宗教信仰。他也提到在國外的研究中，Rokeach（1973）指出

不同宗教信仰者，其生命價值觀念也不同，他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越重視

多采多姿生活的價值觀者，人際關係越好。Yalom（1980）表示具有正向積極的

生命意義與強烈的宗教信仰具有正相關，亦即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較容易找到

生命的價值，其生命意義感也較高。Burbank ( 1992 ) 的研究：評估中老年人生

命的意義，發現個人可藉由參與宗教活動，提昇個人在靈性層面的價值與生命的

意義，所以生命價值與個人的宗教背景息息相關。 

在上述影響器官捐贈的因素中，關於醫學知識與家屬的捐贈意願方面的因

素，對腦死的認知的了解，這些屬於法令規章的問題，藉由大眾傳播或媒體廣告

的宣導，社會大眾會對這一方面知識逐漸有較多的認識，因此可以慢慢被接受。

而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宗教團體是影響器官捐贈家屬決策的重要因素，是助力

或是阻力，端看所屬宗教團體在對捐贈器官的這一事件所付予的意義，而如何解

釋這個意義，則與個人的宗教背景及所參與的宗教活動，和捐贈者或捐贈者家屬

的生命價值觀顯然有一些相關。究竟對捐贈者來說，捐贈親人器官有什麼特別的

涵義，值得深入去探討。 

 

第二節 不同宗教信仰對生命價值的詮釋 

 

宗教在人的生命、生活當中佔有很大的一個部分，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於死亡

的觀點會有所不同。各種宗教對死亡的不同詮釋，造成不同的死亡態度，對生命

價值的詮釋也不同（黃天中，1991）。經由不同的角度觀點，可以了解到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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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所代表的意義及價值。宗教的價值主要就是在提供一個意義系統，透過信仰

的語言去說明有關生死的終極意義。下面將針對臺灣三個主要類別宗教信仰，分

別討論各個宗教對生命價值的詮釋。 

 

一、基督教的生命觀 

基督宗教在台灣的發展歷史始於 17 世紀中期，基督教最初的教派有三支：

一是路德教派，二是加爾文教派，三是英國教派，三個教派各自成立後，又因在

信仰上意見紛歧，遂又各自分裂，漸漸產生了許多新教派。在臺灣，基督教即為

新教的普遍簡稱，而羅馬天主教會則稱為天主教，並以「舊教」稱之。 

天主教是起始於 19 世紀中期，1859 年首先於台灣南部的打狗（今高雄）建

立第一座教堂， 1952 年羅馬教廷正式在台灣設置教區。今日台灣地區的天主教

會，共分成七個教區、一個宗座署理區、主教十七位，其中包括單國璽樞機的這

些主教，均由羅馬教廷教宗所敕封。主要以傳道、辦學、醫療、慈善等入世理想

來服務社會人群，並且認為這就是回應上帝的「愛」的行動，天主教的信仰人口

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 

新教傳入台灣，最早於 1865 年由蘇格蘭的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 年－1921 年）代表英國長老會在臺南開設醫院開始，依據內政部

民政司的登錄資料，目前在臺灣的主要派別有長老教會、改革宗長老會、信義會、

浸信會、衛理公會、聖教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神召會等。北部

的傳教工作最早則是加拿大長老會的牧師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1844

年—1901 年）在 1872 年從淡水開始。1951 年，南部的英國長老教會和北部的加

拿大長老教會，合併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是臺灣基

督教歷史最長，教團組織最具規模，信徒最多的教團，主要從事社會關懷（董芳

苑，1992）。基督教各教派在信仰天主（上帝）和基督救主這些大前提上實與天

主教並無不同，因此本文所討論之基督教指涵蓋此兩者而言。 

 基督教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創造。人類既是上帝所創造的，所以人類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93%E7%8B%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5%9C%8B%E7%92%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5%9C%8B%E7%92%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6%95%99%E5%BB%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6%95%99%E5%BB%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6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B%85%E5%90%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6%94%BF%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6%94%BF%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6%94%BF%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8%80%81%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9%E9%9D%A9%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8%E4%BF%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7%90%86%E5%85%AC%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6%95%99%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A9%E8%87%A8%E5%AE%89%E6%81%AF%E6%97%A5%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0%B6%E7%A9%8C%E6%95%99%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8F%AC%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8%80%8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1%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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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價值並非來自於自己的智慧或作為，而是根源於上帝的大能（鄔昆如，

2004）。基督教認為人必須由「靈」、「魂」、「體」三部分所組成，才能稱為完整

的人。 

 聖經5中提到「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

身子得蒙保守」。靈與魂是不同的，靈是人最深的部分，包括良心、直覺，也是

與神溝通的媒介，而魂是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是人的精神，屬於心理的層次。

身體是人的外部，是生理層次，包括各種器官、組織。基督徒是蒙神召來的會眾，

因此需要在一起維持屬靈的生存和生活。由此可知上帝除了賦予人類身、心兩方

面的存在，更特別賜予人類靈的存在。上帝賦予人類「靈性」，並且讓人類擁有

管理與照顧的權利與責任。基督教強調在世上所有作為都是為了靈的成長而做，

並且是為了預備死後的靈所至之處。 

 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的生死，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就是基督教

超越生死的典範。上帝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讓人類有機會可以超越生死。基督

宗教的終極關懷，是在如何贖罪獲得永生（傅偉勳，2006）。人們相信耶穌基督

死而復活，是以神的身份超越死亡，並且審判眾人，成為人類的救世主，使人們

獲得永生。基督教相信人死後有一處等待末日審判的「中境」，名為「樂園」、「天

堂」或「陰間」，說明死後的歸宿。至於靈魂的真正去處，只能以保羅的教訓去

做解答：“上帝為愛牠的人所預備的，正是眼睛沒有見過，耳朵沒有聽過，也從

來沒有人想到的”（歌林多前書二：9）。對基督信仰而言，當與基督相遇而信靠

祂時，就進入「新存有」的境界。也就是舊人性已與基督一同埋葬，而新人性則

與基督一同復活，而得「永生」。 

 對於死亡，主要是死而復活的觀點。人死而復活，是以新的型態生存，有新

的生命、新的形象及氣息，所以舊的身體，對於新的生命而言，不再具有任何的

意義。基督徒把死看成是「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約翰福音中敘述「復活在我，

                                                 
5
 《聖經》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五章二十三節：「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

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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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必也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基督教主張死是「永生」的開始，所以死並不可怕。「永生」是指神那永遠、神

聖、無限制、非受造的生命，而不是我們肉體永遠不死。人類既由上帝之形象所

造，因此具有永生的靈魂。耶穌基督是人類肉身與靈魂的救主，藉由「道成肉身」

替人贖罪，人的靈魂才能轉化成獲得永生的不朽生命，永遠與上帝生活在一起（賴

妙淨譯，Tremmel 原著，2000，宗教學導論）。「生命」一旦被救贖而重生，人就

懂得過積極樂觀的人生。 

「愛」是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觀中最重要的一點，神對人的最大誡命是愛神及

愛人。基督教認為愛來自於神，行善的目的是為了榮耀神，善行必須出自於真心

的愛。基督新教特別強調「因信稱義」，認為人的好行為是對神的信心的結果。

耶穌基督並且強調「神愛世人」，因為上帝是「天上的父」，人類是上帝的子女，

上帝與人類關係如同父親對兒女一樣。上帝對人慈愛並且教人行善避惡，因此人

類也要「愛人如己」、「愛鄰舍」，甚至要「愛仇敵」，才能與天父同在，並進入永

生的天國。這種博愛的精神思想，影響人們對萬事萬物及待人處世的態度，而形

成基督教徒的個人生命價值觀（沈碩彬，2007）。這樣的生命價值觀，在乎的是

生命的本身，是屬於精神層面的，而且對於生命有很清楚的認知，知道死後的歸

屬，不會有人死變為鬼魂的靈魂觀念。 

二、佛教的生命觀 

佛教分成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與大眾部佛教(大乘佛教)，皆以尊佛陀為宗

師，台灣佛教以教義而言是類屬大乘佛教。在大乘流派中，以念「南無阿彌陀佛」

的「淨土宗」最受民間信眾的歡迎。此外，還有以觀音崇拜、阿彌陀佛崇拜及地

藏王菩薩為救世主的通俗佛教（董芳苑，1992）。 

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從解脫眾生苦難為出發點，修行之道以四聖諦－苦、集、

道、滅及十二因緣為核心。主要承襲印度「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業力

不減」的思想，進而有「解脫」之道。佛教認為一切未解脫的有情眾生都在天界、

人道、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這六道裡生死流轉，無有止境。世間萬法都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83%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4%BF%AE%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9C%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4%93%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D%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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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存在。世上沒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任何

事物都是因緣合和而成；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也沒有什麼東

西能夠不影響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後果，這種因果關係構成

了一個無始無終的循環。 

所謂輪迴轉世之說：即前生前世、今生今世、來生來世，而且認為今生今世

的一切，都是因前生前世的行為所導致（鄔昆如、黎建球，1987）。生命是三世

不斷地輪迴，死亡並不是生命就此結束，而是另一種形態的開始。「十二因緣 」

說，說明了眾生因為無明的煩惱，造作各種行為，產生了識。生命的苦難與靈魂

的輪迴因果報應，是「無明」「我執」與「欲求」，都是由個人所作的業所造成，

佛家稱之為「集諦」。但是生老病死的問題依然存在，釋迦牟尼因而提出「諸法

無我」，並經由修行，皈依「佛」、「法」、「僧」，不再受生，不落入輪迴，

沒有生就沒有老死，能往西方極樂天堂，可以超脫生死輪迴，因此要求信徒要破

除人生無明與慾求執迷，了斷生死相續之因緣才能解脫。此一境界佛家稱它為「涅

槃」，也就是「滅諦」。 

所以佛教的生命價值觀最終是了悟生命是苦，理想的生命是要心靈超脫一切

的執著與束縛，達到涅盤的境界不再受輪迴之苦，才是人生最高境界。修行成佛

是佛家絕對的生命價值觀，但是了悟生命、放下執著、達到涅盤是理想的境界。

以淨土宗的教徒來說，則是追求「西天」極樂淨土為理想的歸宿，所以在世時需

要不斷地修行，積功德善業，並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號，才能夠達成願望。

在通俗佛教中，則有救苦救難的「菩薩」，民間將「觀音菩薩」當成渡生的神格，

也把「地藏王菩薩」奉為渡死的地獄亡靈救主。所以生者為亡靈誦念“南無地藏

王菩薩”即可免入地獄之苦（董芳苑，2010）。 

 此外，大乘佛教、漢傳佛教及藏傳佛教接受中有的想法。認為人死後的靈魂，

進入所謂的「中陰身」，這是介於兩期生命之間的過渡期，此時沒有肉體，只有

神識，飄忽不定，之後帶著「業」投胎轉世。上座佛教則認為，世間有情，在結

束後，會立即轉變到下一生，不必假借中有。在佛經中，只有說三種業，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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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中有業，沒有業就沒有身。且佛經相傳，有人造五無間業，死後立即墜無間地

獄，證明不必經過中有就會立即轉生6。 

三、民間宗教信仰的生命觀 

民間宗教信仰是指民間基層的信仰而言，它是由民間基層人口所共同奉行，

又和地方風俗習慣結合的傳統宗教。它具有地方性、守舊性、民族性及文化的基

本特質，所以是一種混合的宗教信仰。是以精靈崇拜為核心，以敬天、祭祖為本

份，以懼畏亡靈和求福祈報為基礎 (董芳苑，2010 )。 

臺灣的民間信仰亦深受儒、道、佛三教之影響，儒家相信生命來自上天，個

人的血緣生命則來自祖先，生命的意義來自修身養性的道德生活，藉以達到天人

合一的境界。道家以道為萬物與生命之源，並以《道德經》及《易經》來說明，

強調陰陽為道的本體，“生命”之充實則來自養「精」、蓄「氣」及安「神」。民

間信仰則相信生命來自「天公」，人是天生地養，主要特徵是在於安定與寄託人

心，追求的理想人生是「富」、「貴」、「財」、「子」、「壽」五福。人們不論在生活

上遭遇到什麼困難，都會訴諸於神明的庇佑與指點，信眾對神的界定是很實際而

且強調它的功能的。神明可以是偉人、聖哲、善士或祖先，信徒在向神明祈求時，

主要祈求身體健康，全家平安，度過困難。因此就民間宗教信仰的特質而言，信

徒多以求取現世實際生活的平安乃至富裕安適為主，也會有佛家積功德的想法，

或是儒釋道所強調的仁善之心 （董芳苑，1984）。 

臺灣民間宗教信仰對於人死後的靈魂歸宿問題，是融合了中國原始宗教及

儒、道、佛三教的來世觀念而成的。儒教對於死亡以後的來世問題，往往是避而

不談，由倫語先進篇季路問孔子有關死亡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

死”可見。台灣的道教則相信人有「三魂七魄」，死後十條魂魄各有歸宿，「三魂」

之第一魂到「十殿閻羅殿」報到，經過十殿審判，最後依生前的因果業報，進入

六道輪迴去轉生；第二魂到墳墓，靈魂必須通過道士為亡靈「做功德」(亦即做

七七四十九天的「七旬」及焚化紙厝、圍庫錢)，才能移居陰間；第三魂由道士

                                                 
6維基百科，中有。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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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回到家中，點主合爐於公媽牌位 (董芳苑，1992)。因此人死後需要道士施行

開通冥途儀式，引導靈魂順利到達陰間，以及「做功德」，希望能減輕或解除亡

靈生前的罪行（陳杏枝，2009）。臺灣民間把死去的先人看做家族的一員，置有

神龕來供奉，透過祭祀，一方面表示祖靈與家族永遠血脈延續，另一方面防止祖

靈淪為陰府餓鬼而不得超生。此即受到儒家慎終追遠的觀念影響，也就是說祭祀

祖靈才能幫助祖靈達到永生不滅的境地，子孫的祭祀使祖靈在冥界的生活無慮，

子孫也可藉祖靈得到庇蔭。 

至於陰間有兩種說法：一是陰間生活猶似人間，所以需要房子、日用品及錢；

另一陰間指的是冥府閻王殿，人死後必須經過審判，根據生前的善惡作為情況，

轉為權高富貴、貧賤之人或牛馬蟲類。至於「七魄」則最後入土為安，這也是台

灣人習慣土葬的原因。民間信仰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的倫理教訓，自古便是中

國人的道德生活基礎，儒教也是儒、道、佛三教中最具倫理化的宗教，它的特點

在於強調孝道。其中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是孝道

的具體表現，這種思想對於死後的「全屍」觀念有很大的影響 (董芳苑，1984)。 

四、小結 

綜上所述，基督教的信仰主要是生命由上帝所創造，耶穌基督是人類肉身與

靈魂的救主，一切依照上帝的旨意，就能得到救贖與永生。也因為相信「永生」，

所以比較能夠積極樂觀面對人生，對於死後的期望就是回到上帝所在的天家，並

且以「新人性」與基督一同復活，而得「永生」，因此基督徒認為人死後屍體已

無所用。 

佛教則相信生命來自因緣，生命有前世、今世、來世，三世因果及六道輪迴

的因果業報。另外，大乘佛教徒相信人死亡之後仍然有「神識」，意即有所謂的

「中陰身」，必須等待及助念之後才會逐漸脫離人體投胎轉世，因為「來世」生

活猶似人間及「中陰身」仍有神識的觀念，所以要保有完整的身體。 

傳統的民間宗教信仰及道教，相信生命是來自「上天」，要養「精」、蓄「氣」

及安「神」，生死天註定，因此必須敬天祭祖以求安心，因受儒、道、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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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不可妄動身體」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全屍」的觀念。 

以上三種類別宗教信仰，對生命價值的詮釋的確是有很大的差別，也因為不

同的生命價值觀，對身體的解釋各有其特別的意涵。由此也可推知，因為不同宗

教對於死後之身體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對於器官捐贈的意願可能也有影響，下面

就針對宗教與器官捐贈之間的相關性來加以探討。 

 

第三節 宗教與器官捐贈 

 

一、宗教的本質與功能 

美國宗教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 1965)，他在《信仰的能力》

（Dynamics of Faith）一書中，將宗教定義為：“人類的終極關懷”，認為每一

個人都有他關懷的事物和信念，個體最為關注的事物為何？即為其終極關懷所展

現與投注的精神動力，再將所有的這些關懷共同組成信仰的核心，同時將這個信

仰予以具體化的呈現。此一關懷是超越世俗與物質層面的，是一種面對宇宙人生

的終極關懷。他認為人類文化的統一性就在宗教，宗教構成一切文化內部異議，

宗教是文化的實質。文化是人類為了生活，努力所累積下來物質與非物質的內

涵，文化是宗教的表現形式。文化提供社會一個規範，一個價值觀，透過宗教儀

式使人的情緒委身到價值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宗教儀式，

也因此有不同的價值觀。 

宗教是獨特的，宗教也是一個象徵，它提供人類一個處理事情的動機，這個

動機促成社會秩序的維繫，讓人類有機會照著宗教建議的或要求的方式而生活。

宗教把人聯繫在一起，並且提供一些方法讓人的生活過得有目的、合真理（蔡彥

仁譯，2000）。宗教可以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使他們藉此可以安身立命，進而

積極人生(董芳苑，2010 )。宗教也探索死後的世界，所有宗教的共通點是使人類

能夠追尋在世的目標及死後的目標（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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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2003）提到，宗教的基本要素有下列四項：神聖事物、信仰教義、

儀式和宗教組織。宗教透過這些形式賦予個體特別的意義，他從社會學的觀點認

為宗教提供的是一個意義系統。宗教不僅可以撫慰人心，更是一種信仰和運作體

系，讓一群人藉著這個體系來應付人類生活中的終極問題，包括了生命的目的、

死亡和苦難，或是藉由宗教的力量解決科學或理性無法解釋的難題。宗教提供個

人社會意義、個人歸屬與認同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面對不同的人生及生活方

式，產生不同的意義，對生命的價值也會有不一樣的詮釋。每一個人選擇自己認

同的意義，形成自我的價值觀，使得生活有依序，社會秩序也因此得以維繫。所

以宗教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提供個體一個社會價值觀，並且使生活

得以過得舒適安定。 

宗教的功能可由許多的面向來看，其功能有正向的方面也有負向的方面，看

由那一個角度來詮釋。以對生命來說，宗教最大的功能是消解人類對死亡的恐懼

（陳郁夫，2003）。死亡對於個人而言，是每個人極不願意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

一件事實。人們認為死亡是一種絕望，結束了人們在人間所擁有的一切，對死亡

的接觸就是準備進入死亡的陰影，而陷入死亡的恐懼當中，因此就用禁忌的方式

或逃避的態度去面對它。宗教在處理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上始終扮演重要的角

色。宗教除了可能提供人們生命的意義，也可以提供人們在面臨死亡時所需要的

心靈慰藉。宗教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即在於此，傅偉勳 (1993）在《社會學導論》

一書中提及，宗教具有四項社會功能，包括： 

(一) 宗教提供一套價值與規範，人們有共同的認同，並藉此形成社會凝聚。 

(二) 提供有關人類存在的目的及答案，陳述生與死的問題及生活的意義。 

(三) 提供社會規範與法律基礎，使社會得到控制。 

(四) 提供人們情感與精神方面的心理支持。 

 這些功能無論是在提供生活意義或心理支持方面，都能有效地協助人們，在

面對死亡時的威脅與恐懼。宗教牽涉到人類的基本信仰、利益、生死攸關的價值

與最終的關懷，人們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因而建立，所以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任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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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會賦予特別的意義。 

宗教的本質議題關係著人類生命的意義，而器官捐贈所帶給人們的意義，也

關係著捐贈者對生命的特殊意涵。器官捐贈這一行動是生命當中極為重大的事

情。由於器官捐贈是在死亡之後所進行的行為，因此與人們的死亡觀及對死亡之

後對身體的看法有很大的關係。器官捐贈是一個很大的善行，是當人結束生命

時，選擇延續受贈者生命的愛心行動，對受贈者來說，得到器官，讓生命有了第

二次機會，這是一項偉大的禮物 ( Klassen & Klassen, 1996 )。然而捐贈者卻也

必須面對死亡這一課題，宗教所提供的終極關懷及生命意義的功能，確實給予了

人們一些幫助。隨著社會的進步及宣導，器官捐贈雖已逐漸為社會大眾所認同。

杜素珍等（2002）的研究，指出曾考慮器官捐贈的人比例為 66.4%，但是實際執

行時卻依舊滯礙難行。宗教與器官捐贈兩者之間有些怎麼樣的關係？社會各界人

士及學者們，有許多的討論及意見，依據個人所持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有不同的

看法。下面就針對臺灣三個主要宗教：基督教、佛教、民間信仰，來探討宗教對

器官捐贈相關議題的觀點。 

二、不同宗教信仰的器官捐贈觀點 

(一) 基督教的器官捐贈觀點 

以基督教的觀點來看，人死而復活，是重新回到創造者的懷抱，並且是以不

會朽壞的新形體存到永遠，舊的身體對於新的生命而言，不再是具有任何意義，

也沒有用了。葉高芳( 1992 )＜從宗教觀點談器官捐贈＞，認為基督徒有復活的

盼望，上帝應許我們復活的身體是榮耀的、不朽的身體，我們本出於塵土，仍要

歸於塵土。傳道書(12：7)言「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所以，離

開世界時是否保持身體及器官的完整，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既然如此，何不善加

利用即將腐朽之身軀，以完成在世所能做的最後一件善事。而且器官捐贈是以生

命的救治為目的，是無條件的給予與付出，符合基督教尊重生命、愛護生命的原

則。基督教教徒相信人死後是要回到天家去。所以理論上，基督教徒會比較願意

捐出身體的器官，但是仍然有不同的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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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遲淦 ( 2009 )，在「從基督宗教的觀點看器官移植的問題」一文中提到，

反對者的觀點主要是，人到底有沒有決定器官捐贈的資格？另一困擾是擔心死而

復活時找不到自己的身體。基督宗教認為上帝所造的世界是最自然的世界，一切

都依照上帝的旨意運行，人類沒有必要按照自己的私自想法改變自然的規定。如

果人類要以自己的方式來改變自然，那就會忘卻自己受造的身分，誤以為自己有

絕對的主宰權。由於生命的主宰權是操之於上帝，人如果同意捐出身體的器官，

是否有僭越上帝的權利呢？因此反對人有主張器官捐贈的權利。 

認同器官捐贈的教徒則認為，耶穌談到上帝時，除了祂的權威之外，也強調

上帝的慈愛，特別是在原諒罪過及創造新生命上（蔡彥仁譯，2000）。所以人體

器官移植的目的是在維持人的生命是愛人的一種方式，沒有改變任何自然的規

定。若從人是上帝的肖像與人是自由的立論點來看，人是有相對的自主權，而且

在博愛的理念下，人更有義務在維護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奉獻自己身上的器官，所

以應該不會有僭越的問題。 

單國璽樞機主教，認為「人的生命是天主所賜最大的禮物，同時，人的生命

也是天主生命、光輝的一種照耀與反射」，關於生死及器官捐贈的看法，單主教

說道：「對信仰基督的人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生命的一個過程。所

以，我們是贊成器官捐贈的。」捐贈器官不但可以延續受贈者的生命，對於捐贈

者也有好處，因為它的某些器官仍然可以繼續運行在這世上，不但成就了另一個

家庭，也延續了自己的愛。對家屬而言器官捐贈其實也是一種安慰，因為自己的

親人正以另一種形式活在這個世界上。聖經裡提到「愛人如己」，愛別的人如同

愛自己一樣。假設你的器官還有用，但你沒辦法再活下去了，那可以捐給別人，

愛他們如同愛自己一樣7。 

綜觀而言，基督教對器官捐贈的問題，關鍵在於如何詮釋、理解基督宗教的

觀點，因此，基於基督教尊重生命，愛護生命，耶穌愛人的理念，而且相信復活

的一天是完全新的形體，則對於器官捐贈這一行為，就比較能接受了。 

                                                 
7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51期，愛人如己－專訪樞機主教單國璽神父側記。 

http://www.organ.org.tw/jrn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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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教的器官捐贈觀點 

談到佛教對器官捐贈的觀點，早在佛教的本生經典中，就有提到關於器官捐

贈的記載，如有名的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及薩波達王為了救鴿而捨身割肉餵鷹，另

外，《大品經》卷二十七中，薩陀波崙為正法而賣心血髓。這些都是佛陀捐贈身

體的事實，由此可知在佛教的傳承當中，器官捐贈在佛教中的推廣，應是自然合

理的。但是，對佛教徒而言，要效法如此的菩薩行為，或許有困難。證嚴上人說：

「菩薩行原本就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平時就該從佈施身外之物作起，次第而進，

培養放下捨得的習性，要不然臨終捐贈不成，退失佈施之心不說，反而因痛苦心

生瞋恨而往生惡趣，實在得不償失。」 

以臺灣盛行的佛教－淨土宗來說，極力弘揚者為印光大師與弘一大師兩位大

師，他們明確表示反對器官捐贈。印光大師在其《臨終三大要》中指出，對臨終

者「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在第三要＜臨終舟輯＞中，特別說明：「夫人

之生也，惟此第八識，其來最先。七、六、五識，次第後來。及其死也，亦此八

識，其去最後。餘識，次第先去。蓋第八識，即人之靈識，俗謂靈魂者是也。然

此識既靈，故人初受母胎時，彼即先來。故兒在母胎中，即為活物。至人死氣斷

之後，彼不即去，必待至通身冷透，無一點煖氣，彼識方去，識去，則此身毫無

知覺矣。若有一處稍煖，彼識尚未曾去，動著觸著，仍知痛苦，此時切忌穿衣、

盤腿、搬動等事。若稍觸著，則其痛苦最為難忍，不過口不能言，身不能動而已。

考經云：壽、煖、識，三者常不相離。如人生有煖，則有識在，識在則壽尚未終」。

淨土宗佛教徒認為人死後神識神識還在體內而且有知覺，也就是所謂的「中陰

身」，等待閻羅王判決投胎轉世，死後若妄動身體，將會帶給亡者極大的痛苦，

引發無限的瞋心，如此一來不僅死者不能往淨土或善道，甚至因為瞋念而墮入惡

道或地獄（印光大師，1967）。 

弘一法師在＜人生之最後＞一文中，說明：「既已命終，最切要者，不可急

忙移動。雖身染便穢，亦勿即為洗滌。必須經過八小時後，乃能浴身更衣，常人

皆不注意此事，而最要緊。惟望廣勸同人，依此謹慎行之。」「命終之後，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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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畢，即緊鎖房門，深防他人入內，誤觸往者。因八小時內若移動者，亡人雖不

能言，亦覺痛苦。」。 

以上的說法，成為臨終時不能妄動身體的依據。因此部分佛教徒主張人死

後，必須等到全身冷透，神識完全脫離肉體之後，才可移動身體，並且要在這八

小時內，為亡者助念佛號，所以有死後八時不能移動身體的說法。 

淨空法師的看法，認為佛法講的捨是徹底的捨，如果肯捨，捐獻器官當然沒

有問題，怕是捨的時後又後悔，問題就嚴重了。一念歡喜心，往上升天；一念瞋

恨心，就墮地獄。另外，佛家講有三種人一斷氣，神識就離開，沒有中陰。一是

真正念佛往生了，到西方極樂世界，一是生天，福報很大，另一是造極重的罪，

死了之後立刻墮無間地獄。因為沒有中陰，所以割截他的身體是沒有知覺的，可

以順利完成器官捐贈。除此三種人之外，都有中陰，這是我們不能不考慮的。至

於要如何選擇？捐或不捐？，則要仔細考慮，因為臨終這一著關係來生的前途，

比什麼都重要8。 

當代佛學大師印順導師從大乘有宗的宗義－法相唯識學的理論來說明 ( 釋

印順，2011)，認為死後即摘取器官，並不會妨礙亡者。他說：人死了以後，前

六識 ( 眼、耳、鼻、舌、身、意 ) 都已停止作用，即使第八阿賴耶識未離身，

也不會有痛苦的感覺，因為身體有痛苦是身識與意識的作用，阿賴耶是「無記」

性的，不會有痛的感覺。他也從識、煖、壽三者的關係來談：如沒有了識與煖，

壽命也就完了。這三者，同時不起則確定為死亡。如果還有體溫，也就是說還有

意識與壽命，醫生就宣告死亡，移動身體；或進行開割手術捐贈器官，那不是傷

害到活人嗎？印順導師的看法，認為如果病到六識不起時 ( 等於一般所說的腦

死 )，身體部分變冷，那時雖有微細意界—唯識學稱為末那識與阿賴耶識，但都

是捨受，不會有苦痛的感受。移動身體，或分割器官，都不會引起苦痛或厭惡的

反應。所以，如醫生確定為腦死，接近死亡，那麼移動身體或分割器官，是沒有

知覺的，所以對死者是沒有不良後果的。 

                                                 
8
 2002 年 12 月 21 日，淨空法師電視弘法，臺灣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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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昭慧法師在他的演講論文中提到：佛家的看法是，人死的時候最好充滿著

光明、快樂和希望，不要有痛苦、嗔惱。很多人覺得既然如此，倒不如等我到了

西方淨土，修練到一定程度後再來幫助人們。人死後是否還有痛苦？究竟還會不

會生嗔生惱呢？就佛教典籍來看，人死亡之後，有取識（對於存在的一種執著）

就會離開身體，身體就變成冰冷的體。這個過程會緩慢的由腳部慢慢到心臟，所

以不是刹那間身體就馬上冰冷。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並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它

還會痛、會嗔、會有神經傳導的情況。同為佛教徒，為何臺灣非淨土宗的佛弟子

就沒有這個避諱？為何南傳佛教（如斯里蘭卡）的僧眾也熱烈響應器官捐贈的活

動？關鍵應是他們對死亡後神識狀態的認知，與淨土宗有所不同罷了？ 

他說：如果從根本典籍《阿含經》來看，「無明覆，愛結系，得此識身。這

「識」應是前六識（「名」）以外的「有取識」，這在大眾部名之為「根本識」，在

唯識學名之為「阿賴耶識」（alaya vijbana）或「阿陀那識」（adana vijbana）。唯

識學將它的功能作了很透徹的介紹：「何緣此識亦複說名阿陀那識？執受一切有

色根故；一切自體取所依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無有失壞，盡壽隨轉。

又于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原來，它是生命中樞，眾生死後，

它會執取構成生命的原質，以結生另一期的生命；如果下一期生命的形態是欲界

胎生，它就會執取父精母卵，結合而成受精卵，梵文名之為羯羅藍（kalala），這

就是唯識學所謂「結生相續」的功能。 

唯識學者依《阿含經》之教，以「壽、暖、識」三支並立證明應有阿賴耶識，

根據經文：「又將死時，由善惡業，下上身分冷觸漸起。若無此識，彼事不成，

轉識不能執受身故。……唯異熟心由先業力，恒遍相續，執受身分；舍執受處，

冷觸便生，壽暖識三不相離故。冷觸起處，即是非情。」，可知壽暖識三，如蘆

並立，才有生命現象，沒有只剩二支或一支而生命猶存的道理 ( 釋昭慧，1997 )。

命根（壽）斷絕了的同時，阿陀那（識）就舍離色身；識既不再執受色身，當然

一切新陳代謝的作用就會停止，如果死亡以後，身識還會起作用以覺受痛癢，意

識還會生起貪瞋癡等煩惱，那就表示阿陀那識並沒有離開根身；倘若阿陀那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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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執受根身，則身體各個器官的運作，就不會停止；要以「死亡後還會有痛感與

瞋惱」為理由，來反對死後的器官捐贈，這在佛法解析起來，理由恐怕還是牽強

了些。此所以非淨土宗的佛教僧信眾，對捐贈器官並沒有一致表達反對意見。 

慧開法師則說：「現在所流行淨土宗的觀點，不能代表整個淨土宗的觀點，

我個人的觀點是，一般來講，這些是在修持淨土上不是很有把握的人，也就是對

淨土法門不是有很深的契入，這就需要助念的過程。對一般人來說，要放棄對身

體的執著是很困難的。」，所以當人要離開肉體時需要一個過程，它不可能一下

子離開。從佛教根本教義來講，在大乘境界中，釋迦牟尼佛是活著的時候佈施他

的身體，而不是死了才佈施。所以與器官移植並不衝突。慧開法師對器官移植的

看法，他說：所謂佛法本身的看法，其實都是我們人對它的不同 interpretation（詮

釋）。不過，對於有些疾病，比如說年紀不是很大，因為器官的衰敗面臨死亡的

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進行器官移植，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還不至於到

了年老氣衰、身體不堪使用，而且對社會還可以有一番貢獻，如果透過器官移植

可以讓他繼續活下去，這樣的話器官移植是有其積極與正面的意義，不能夠與恐

懼死亡擺在同一個層次來講。另一種角度來講，是對他的佈施，我們可以借用現

在環境保護的概念，就是 Recycle（回收）──器官回收 Recycle。比如說，年輕

人因車禍等意外事故喪生，那麼他的器官正好可以用，對別人也需要，那麼這是

可以 Recycle。我認為這是可以推動的9。 

星雲大師對器官捐贈的看法表示：在佛教裏認為，身體不是「我」的，身體

乃四大假合而有，就如旅店般供我們今生暫時居住而已。所以我個人認為，當一

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與其讓身體被蟲蛀、腐爛，不如將有用器官加以移植，讓

別人的生命能夠繼續延續。 

「捐贈器官含有生命延續、內財佈施、資源再生、同體共生等意義。試想：

當你捐出一個眼角膜，就能把光明帶給別人；當你捐他一個心臟，就能給他生命

                                                 
9
 從佛教觀點談器官移植－慧開法師訪問實錄。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應用通訊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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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當你捐贈骨髓，就是把生命之流，注入他人的生命之中，所以真正的生

命是不死的！身體雖有老病朽壞的時候，但生命如薪火相傳，是永恆無限的。器

官捐贈是資源的再利用，是生命的延續，也是同體共生的體現，透過器官捐贈，

帶給別人生機，也是自我生命的延續。」。一個人活在世間，難免都有缺陷，何

必要求死後一定要「全屍」呢？再者，一個人只要有願，有心把自己的身體佈施

出來利益別人，就不怕因器官摘除而因痛生瞋，造成無法安詳往生極樂淨土的顧

忌，所以對於死後八小時不能移動身體，甚至不能捐贈器官的這種觀念，早已不

合時宜，現代人的思想應該隨著時代而進步，應該正確地認識生死10。 

聖嚴法師說：「以佛家觀點，灑脫一點來看，人往生了，遺體就成了廢物，

沒有用了，幾個小時內就會開始腐敗。如果能及時捐出器官遺愛人間，那是慈悲

心的展現，也是為往生者植福。」從佛法的立場來看，人的軀體只是暫時的，如

果一口氣沒有了，這個身體就不再是「我」了。這個身體只是個「物質」，不再

有生命現象，不論對這個軀體如何，也不再覺得痛了。我們要有個觀念，就是軀

體不代表生命，當生命消逝了，軀體就只是個「殼」，對往生者一點用處都沒有

了，但對活著的人卻可能有用；如果能捐出有用的器官，來幫助有需要的病患，

那是好事一樁，是助人的一大功德。家人到底如何決定，取決於對往生者的個性

與想法的理解，如果往生者生前沒有簽署器官捐贈的檔案，也沒有預立遺囑，或

遺囑裏沒有提到器官捐贈，但這人生前十分慷慨，家人應能體會他的心意，代他

決定捐贈遺體應是可行的11。 

證嚴法師，則以人間菩薩的生命關懷—菩薩道來解釋。對人的軀體的看法－

「以身體部位來說，手是我嗎？或者腳才是我嗎？其實，『我』只是個代名詞而

已，世間那裡存在一個『我』呢？」，慈濟經驗中的慧命體現，也包括往生後大

體的捐獻，提倡大體捐贈是「廢物利用」，他指出這「確實是人生最後的價值所

在，能夠把無用的軀殼做醫學研究，使醫學生或醫師對人體的了解更深刻完整，

                                                 
10

 2001 年 6 月 15 日，星雲大師應邀到成大醫學院演講，與師生座談記錄。 
11

 2007 年 7 月 1 日，聯合報，聖嚴法師說－代捐器官，看法。    

http://www.torsc.org.tw/news/newsContent.jsp?cid=2&p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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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苦難者獲得解救的機會，也就是增加了一分。」，因為捐贈行為所行與諸佛

菩薩完全合一，亦即「發願」表示願意捐贈自己的身體來幫助人，如此應當有廣

大福德，因為自己有奉獻的心，就會心生歡喜，而不會引起瞋恨心，所以應該不

會有所謂的惡道或痛苦。如果將佛教徒的器官捐贈昇華為菩薩道的生命關懷，他

所捐贈的是生命永遠的關懷與愛護，而不只是器官的捐贈而已。器官捐贈是極大

的善行，因為它出自真誠利益他人的慈悲心，他提出「慈悲心、菩薩行」的理念，

強調生命無常，鼓勵人們把握有限的生命「行菩薩道」。無常既是生命無可避免，

「唯有透徹無常虛幻的生命，進取真實的慧命－在活著之時，把握時間，為眾生

負起責任，利用覺悟的智慧，造福更多的人，這才是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因

此，只要這確實是臨終者的願望，就絕對不會傷害到正在離開肉體的神識。反之，

這個最後的布施行為可以累積善業。「身體是生命，有生滅變化，而心靈的慧命

永恆不滅。」，因此法師對於身體也強調「人生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他以

「慧命的延續」及「行菩薩道」的訴求為佛法的新意涵，為人間佛教提供了另外

一種詮釋。因此在談到往生之後不要移動身體這一點，則不再堅持。 

因為以上不同的看法，倘若死亡之後想要施行器官捐贈，則與前段所提及的

部分原則互相衝突。因為摘取器官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完成，器官才能維持它的效

能。如果死後八個小時之後才取出器官，則無法繼續使用。對於這樣的衝突，所

以佛教徒在面臨是否要捐出身體器官時，就會有同意與反對完全不同的決定。 

(三) 民間宗教信仰的器官捐贈觀點 

民間宗教信仰對於人死後的靈魂歸宿是以來世的觀念存在的，主要著重於死

後靈魂會到那裡的問題。它包括所有繁瑣的喪葬禮儀及祖先崇拜的表現。按照傳

統見解，人死了則成為鬼魂（董芳苑，1996），也因此有所謂的祖靈崇拜與亡靈

崇拜，「祭祀」祖靈才能幫助祖靈達到永生不滅的境地。人死後靈魂則進入「中

陰」或「中有」，並潛在陰處，等待進入輪迴，少則七日，多則四十九日，還要

為死者「做功德」，超渡亡靈往極樂世界去。人們相信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生活，

亡靈則會註在家中的祖先牌位與子孫同住。因為這樣的來世觀念及擬想的死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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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信徒深信祖先死後會回到像陽世一樣的冥間世界，所以死後必須保有完好的

屍體以做為來世之用。民間信仰因為深受儒、道、佛的影響，因此對器官捐贈的

看法，也是有佛教死後八小時不能移動身體的禁忌及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可損傷」，遵守孝道的「全屍」觀念。而道教則相信一個人有“三魂七魄”，

死後魂魄各有歸宿，其中之一魂經審判後轉世，第二魂藉「做功德」才往陰間，

第三魂則引回家中公媽牌供奉。因為祖先靈魂會回到家中的「公媽」神位上，須

要認得回家的路，也因此有不能捐贈部分器官(眼角膜)的禁忌。釋德嘉 (1999) 指

出，來生的理論，也因深怕死者在來生找不到路，或沒有手腳，因此不願意捐贈

眼角膜及骨骼，因為器官捐贈會破壞屍體的完整性，民間信仰者考量到這些情

況，所以會不同意捐出身體的部分器官。 

(四) 小結 

以基督教、佛教、民間信仰此三個臺灣最大宗教類別而言，因為對於人死亡

之後所經歷的過程，及身體所代表的意義不同，因此對器官捐贈這個議題，有持

贊成，也有持反對的意見。綜合來說，基督教徒以教義來看，復活的新形體不需

要舊的軀體，所以對器官捐贈是比較容易接受的。民間宗教信仰及淨土宗佛教

徒，則因為有「中陰身」的時期，所以大部分反對器官捐贈，原始佛教及以「菩

薩行」思維考量的人間佛教，則同意捐贈身體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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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宗教對器官捐贈意願的相關研究文獻 

 

關於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的相關性，學界、宗教界、醫界及社會各界均

有探討。以學理推論來說，多數認為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有相關。然而，國

內對於宗教信仰與捐贈者家屬捐贈意願方面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其中黃姝文

(2000)、黃姝文、陸洛(2005)、沈菁芬（2008）、張雅音（2010）等人，曾經針對

本土的情況有相關的研究，因此就以上的研究重點、方法及研究結果做整體分

析，以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黃姝文（2000）－「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經驗」。及黃姝文、陸洛 (2005)－

「遺愛人間－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歷程」的研究。此兩篇有部分的重疊，因

此一併討論。 

(一) 方法：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方法，探討 9 個器官捐贈家庭，在捐贈決

策前、中、後之相關經驗。 

(二) 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經驗歷程、背後動機及強烈情

緒，以建構家屬獨特的內心世界。 

1. 探討器官捐贈家屬之內在主觀經驗，以取得本土化資料。 

2. 藉由捐贈家屬統整分析其捐贈經驗，以提供實務工作者參考。 

3. 了解捐贈後之社會需求，以提供相關協助。 

(三) 研究結果：研究以 1.個人系統 2.家庭系統 3.社會系統 4.文化系統，四個

層次來分析，發現個人在做器官捐贈決策時，需與家庭系統討論、社會

系統互動及文化價值並存，形成一個共生體系，做出群體決策。在社會

系統層次上，包括三個團體會影響決策的經驗，此三個團體為宗教團

體、醫療團體及聯誼(輔導)團體。在決策前兩位基督教信仰受訪者，表

示宗教信仰中對器官捐贈的觀念，直接影響了受訪者捐贈器官的意願。

而在決策過程中，宗教的因素也是阻礙和推動的一個重要因素。結果指

出器官捐贈家屬之決策經驗中，器官捐贈的意願仍然受宗教因素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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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四) 宗教的因素的影響：民間信仰的受訪者表示得到的社會支持是較少的，

在決策時容易受到一些傳統觀念的阻礙及壓力，受訪者仍然有「全屍」

的觀念，會在意捐贈之後身體是否完整，器官捐贈完全與這樣的想法背

道而馳。佛教信仰的受訪者則認為宗教信仰中其實有阻礙捐贈器官的觀

念存在，排除此阻礙因子，才會認同器官捐贈，而決定捐出器官。基督

教的受訪者，則認為教義中的死亡觀念使他們相信人死後可復活，重點

在靈魂的永生，身體只是軀殼，研究中之基督教受訪者，皆認為器官捐

贈對死者而言，是一種個人修為境界的提昇，死亡為永生必經之途徑，

器官捐贈是一種加乘效果，因此認同器官捐贈。 

(五) 結論：宗教信仰的差異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支持，團體凝聚力強之宗教

信仰可提供家屬強有力的支持，如基督教。民間信仰的親友其反對力量

既強且久，對受訪者形成強大的社會阻力。民間信仰是一種擴散性的宗

教，沒有固定教義，沒有明確組織，它與人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有密

切關連，其強大的擴散力，滲入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層面，很難排除

它的影響（瞿海源，1988）。民間信仰對臺灣民眾影響極深，器官捐贈

的思想挑戰了民間「全屍」信仰，因此民間信仰對器官捐贈反對力量很

強大。在此研究中特別指出，基督教與一般民間信仰的最大差異在於社

會支持的強弱。基督教團體的認同感較強，容易增加團體的凝聚力，並

介入日常生活當中，因此團體提供給教徒的社會支持就越強，進而產生

大的影響力。 

(六) 建議：因研究個案選取以熟悉者優先，部分家屬在事件發生後未滿一

年，情緒仍停留在事件發生之初，未能考慮其心理狀況。因此希望在受

訪者的選取上，最好能選擇意外事件超過一年以上之家屬，情緒較穩定

後，再進行訪談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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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菁芬（2008）的論文：「來生信念、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關係

之研究」－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例。 

(一) 方法：以量化研究方法，針對彰化縣正式編制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

發出 162 份問卷進行蒐集資料，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來生信念、宗教信

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的情形。 

(二) 研究目的： 

1. 了解彰化縣國小教師來生信念、宗教信仰、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概況。 

2. 了解彰化縣國小教師背景變項其在來生信念、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

願及認同之差異情況。 

3. 了解彰化縣國小教師來生信念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關係。 

4. 了解彰化縣國小教師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關係。 

5.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推動器官捐贈之參考。 

(三) 研究結果：教師的宗教信仰類別為民間信仰(45%)，佛教(10.85%)，基

督教(4.52%)，道教(1.99%)，其他(1.08%)，無宗教信仰(8.03%)。 

1. 教師傾向相信來生，重視因果報應，認為死後來生將轉換為其他能量。 

2. 教師傾向信奉民間信仰，參與宗教活動偏低，肯定宗教教化存在的價

值。 

3. 教師具有高器官捐贈意願與高器官捐贈認同，具有正向的生命態度。 

4. 國小教師來生信念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之間有顯著相關。 

5. 國小教師宗教信仰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之間有顯著相關。 

也就是說，來生信念的相信程度與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之間有顯著的關係。

確信其有為負影響，確信其無則為正影響，亦即如果確信有審判、因果報應、天

堂、地獄、輪迴轉世的來世觀念，則對器官捐贈的意願及認同較差。相信沒有來

生的存在的教師則有正面的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另外，宗教活動、宗教體悟、

宗教教化也會影響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參與宗教活動越頻繁－表示信仰越虔誠

－越相信宗教教義。如果以民間信仰來說認為器官捐贈是不孝，沒有全屍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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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所以是負相關，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低；基督教認為器官捐贈是關愛世人，

所以是正相關。在宗教體悟上，則是體悟越深者，對器官捐贈意願及認同會越低

（以民間信仰為例）。但是在宗教教化方面，對宗教教化教義愈清楚、完整，愈

符合社會正義將有助於提高捐贈意願及認同。因此宗教信仰類別多數的民間信仰

教師，有較高的宗教體悟，日常生活深受影響，所以器官捐贈意願低。 

三、張雅音（2010）的研究－「器官捐贈勸募成功經驗之探討」。 

(一) 研究方法：透過與家屬討論協商，對 166 位潛在腦死患者進行勸募。 

(二) 目的：探討 42 位勸募成功家屬的器官捐贈意願因素。藉由了解民眾對

於器官捐贈的接受程度，並從中探究成功經驗，期能建立勸募模式，提

供醫療單位參考。 

(三) 結果：經過了解影響此 42 位勸募成功家屬的器官捐贈意願之因素，包

括 1.利己主義占 46.1%，2.行善原則占 45.1%，3.自主原則占 1.9%，4.

其他占 6.9%。其中以利己主義及行善原則的比例佔最多，利己主義定

義為：對的行為，就是促進行為者自身最佳利益的那個行為。行善原則

是做善事係指直接或間接履行仁慈、善良或對病人有利的德行。它的原

因是民間風俗有輪迴一說，認為藉捐贈器官是行善事會有福報，因此家

屬希望藉由捐贈器官為親人做些好事，並且能將福報轉世到他的下輩

子。 

以上三個研究結果，都提到個人及捐贈者家屬，捐贈器官的意願受到宗教的

影響，而且指出基督教徒的捐贈意願較強，民間宗教信仰者較多不願意捐贈。其

原因，來生信念是一個重要的影響面，來生信念觸及的部分，是對身體的解釋和

對宗教的虔誠度，對宗教越虔誠，則受到宗教的影響越深，越不容易改變既有對

宗教意涵的想法，例如「全屍」的觀念，根深柢固，不可能改變。利己因素也是

一個關鍵因素，利己部分(因為談及福報)與宗教的認同有關，在社會網絡中，宗

教團體的支持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基督教教友之間有比較多的接觸及互動，

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及勸說，因此比較能接受器官捐贈的解釋而願意捐贈。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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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宗教的認同可以讓人接受器官捐贈，也是讓人不想捐贈器官的理由，不同宗

教信仰的捐贈者家屬對捐贈器官的詮釋也不同。 

目前國內針對，實際有捐贈經驗的個案的研究極少，以臺灣內政部統計資料 

(2012)，宗教總人口（指有登記的廟宇或教堂神職人數）約有 150 萬，基督教（教

堂神職人數）約佔 5%，其他佛教、民間宗教則約佔 70%。以此看來，佛教、民間

宗教信仰為大多數，因此不願意捐贈器官的比例，也相對的會比較多。實際情況

是否如此？實際有捐贈經驗的家屬中，他們及家屬考慮捐出親人器官時宗教對他

們的意義如何？與捐贈意願的關係如何？前列研究中並未論及此一部分，這就是

我們所要加以深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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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宗教對器官捐贈者家屬，在做器官捐贈決定過程

中，是否使用了與宗教生命觀有關的詮釋或意義，來支持他們的決定；亦即家屬

的宗教背景及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是否影響了他們同意捐贈器官的意願，以及如何

影響。研究對象主要為捐贈者家屬，希望經由了解捐贈者家屬對生命價值的詮

釋，去探討宗教與捐贈器官意願之間的相互關係。本章將分四節來說明，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第二節資料蒐集；第三節資料蒐集程序；第四節研究個案描述。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方法 

「質的研究」廣義的解釋是指產生描述性資料的研究，研究的內容包括人們

說的話、寫的字、和可觀察的行為（Taylor & Bogdan,1984）。質性研究可說著

重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意義的描述及詮釋 (陳伯

璋，2000)。在研究過程中，經由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互動，研究者

藉以瞭解受訪者的思維與行動的原因及實踐過程。質性研究法主張研究

者應尊重研究對象的個體意識與生命意義，必須採開放的態度，設法從研究對象

的內在觀點出發，以他們的概念、語言和習俗，去探究他們詮釋思想、情感和行

動的架構，藉以理解他們對生活事件中所賦予的意義與價值。它可以是對人的生

活、故事、行為及組織運作、社會運動或人際關係的研究（徐宗國，1998）。問

卷調查的量化研究方式，無法確實掌握到研究對象的觀點，以及決定的過程。 

本研究著重在人的想法及經驗的獲得，因此考慮以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資料

的蒐集與分析。採用質性設計主要是考量下面幾個原因： 

(一)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宗教對器官捐贈家屬捐贈意願與決策過程的影響，量化

無法完整呈現捐贈者家屬個人的個別經驗及感受，必需透過研究者實際與當事人



 

 42 

的互動才能了解此一行為的動機及事件的始末。 

(二) 強調意義的詮釋－本研究希望了解器官捐贈者家屬，對器官捐贈行為意義

的詮釋，而意義的詮釋是質性研究最重要的目的。 

(三) 特殊族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社會上少數的族群，因為不僅捐贈器官的

人數不多，且部份家屬仍然因家庭或文化因素，不願意對家族成員的死亡與捐

贈過程接受訪查，要進行大樣本的施測有其困難度。 

質性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訪談法、觀察法、焦點團體討論、文獻法等

（齊力，2005）。在質性研究中，通常是由三個部分所組成：1.資料；2.分析或解

釋程序；3.口頭作成的報告或寫成的文章。質性資料可藉由各種來源獲得，主要

在文字資料，最常見的是經由訪問與觀察取得。此文字資料透過訪談，將訪談內

容錄音資料，謄寫成逐字稿；再透過資料簡化的步驟，將文塊編碼與引用。資料

簡化是指將清繕過的札記或訪談謄錄稿的資料，予以選擇、聚焦、單純化、抽象

化、轉化的一種過程（張芬芬，2005）。另外也可經由書面文獻、聲音、影像紀

錄或圖像等方式收集。 

 

第二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來進行，主要資料的蒐集以深度訪談法及

相關書面文獻的蒐集與匯整。選擇這個方式是因為，半結構式訪談是利用較寬廣

的研究問題做為依據，導引訪談進行，訪談問題架構先被設定出來，但不侷限用

字及順序。主要內容必須與研究問題相符合，問題的型式或討論方式則以較彈性

的方式進行。它的優點是可以提供受訪者較真實的面貌。質性訪談是一種為特殊

目的而進行的談話－指研究者與被訪問者之間，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

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彼此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

對社會事實的認知（Minichiello, Aroni ,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考慮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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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是彼此的對談，為避免經驗不足，不知道如何談論，或偏離主題，因此採用半

結構式的方式，事先擬定好想要了解的問題，以便蒐集較有效的資料。 

此外需要注意的部分，被訪談者必須針對訪談者所提出的問題或主題進行談

論，研究主要是對人或現象的深入探討，所以必需考慮倫理的問題。訪談者不可

為取得有利資料而輕易給予承諾，並對整個過程及資料保密，研究成果才有價值

（簡春安，1998）。 

本研究在深度訪談完成後，必須轉譯成逐字稿，然後由研究者進行逐字逐句

的分析。資料分析的基本動作是編碼，所謂「編碼」就是將所蒐集來的資料，依

不同意義向度抓出不同層次的重點，然後將這些重點進行歸類與聯結（Strauss & 

Corbin, 1990）。編碼是一種有意義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將觀察筆記、訪問稿、或

任何文稿逐字閱讀，依照片語、逐句、逐行或段落進行分解，並加以標籤。最後

選擇核心範疇，將其有系統的和其他範疇聯繫，並將所有的個案分析加以整合，

以找出一個可以含概所有不同個案的分析成果。 

 

第三節 資料蒐集程序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程序分成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擬定訪談大綱，第二階段

為確定訪談對象，第三階段為訪談準備，第四階段為進行訪談，第五階段資料處

理與分析。 

一、擬定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的內容，研究主要是要了解捐贈者家屬的個人經驗，對器官捐贈行

為意義的詮釋，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回顧所擬定的訪談大綱，包括下列十二個主

要議題： 

1. 請問您個人平日有些什麼樣的宗教活動？有參加些什麼宗教團體？ 

2. 請問您個人有何特別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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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捐贈者本身有何宗教信仰？ 

4. 請問您個人對生命有何看法或想法？對生命有何特別詮釋？ 

5. 請問您個人對死亡的看法如何？對於死亡之後的歸宿有何想法？ 

6. 請您簡單描述意外事件發生的經過？ 

7. 請問您意外發生時的反應如何？ 

8. 請問您從何得知器官捐贈的資訊？家人曾經討論過嗎？ 

9. 請問您捐出器官的決定者是誰？捐贈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是否與家屬     

 有過什麼樣的討論過程？有那些人參與意見？ 

10.請問您器官捐贈這個行為，對您及家人來說有何特別的意義？ 

11.請問您捐贈之後，心中有什麼感覺或想法？ 

12.請問您覺得您或往生家人的宗教信仰對器官捐贈的決定是否有影響？ 

訪談根據以上十二個問題進行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避免談話過於嚴肅及脫離主

要問題。 

二、確定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施行「屍體器官移植」腦死病患器官捐贈者的家

屬，考慮腎臟捐贈的個案數量多於其他器官的捐贈者，因此樣本來自臺灣中部地

區某教學醫院，歷年施行「屍腎移植」的捐贈者家屬的聯絡記錄，以利本研究可

以探詢較多的受訪者接受訪談。另外考量捐贈時間如果過於久遠會影響記憶，太

接近死亡時間又恐怕再度引起家屬傷痛的情緒，因此以 2005 年-2010 年間捐贈的

捐贈者家屬中尋找個案，透過社工師與器官移植協調師的幫助，首先以電話方式

諮詢家屬受訪的意願，以捐贈同意書上簽名者為主要訪談對象，找出願意接受訪

談的捐贈者之家屬，再與研究者約定，然後經由研究者親自進行訪談。 

三、訪談準備 

訪談前由社工師與器官移植協調師，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地點，訪談時間控

制在一至一個半小時之間。訪談地點為受訪者家中、醫院或其他安靜不受干擾之

環境。為使訪談內容能夠完整真實，因此所有訪談過程皆全程錄音，並經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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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謄寫成逐字稿。另外考慮訪談者安全性的問題及研究資料的一致性，訪談者

除研究者之外，儘可能由一位器官移植協調師或親友陪同進行訪談。訪談的注意

事項有下列幾點： 

(一) 徵求錄音的同意－與受訪者接觸時，詢問是否願意在訪談過程中錄音。 

(二) 遵守倫理原則－告知並確保所有訪談內容受到保密，未得受訪者同意，

本訪談資料不得提供第三者使用。 

(三) 尊重受訪者觀點－於訪談過程中注意不對受訪者有自己的價值評判。 

(四) 耐心、誠懇態度－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出現情緒反應，立即中止訪談。 

四、進行訪談 

進行訪談之前，先透過社工師與器官移植協調師了解家屬基本資料概況，再

約定時間、地點，利用錄音設備詳實記錄訪談內容，並以手稿記載部分非語言的

肢體動作，做為蒐集資料的補助，並儘量在預定時間內完成訪談，最後對受訪者

表達誠摯的感謝。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進行質性訪談之後進行「逐字稿的建立」，將所有訪談的口語資料、情緒反

應及其他相關訪談情境彙整，以文字方式表達。逐字稿的建立原則在於「詳盡確

實」，因為完整的逐字稿不僅能使質性資料的分析更接近原貌，更能了解受訪者

想法的來龍去脈，然後再依據逐字稿進行資料的分析。質性研究訪談所蒐集到的

資料必須經過分析，整理歸納之後才能成為實用有意義的內容。資料分析是指有

系統地搜尋和組織研究中所蒐集的訪談逐字稿、實地札記及其他資料的過程，以

增加研究者對資料的理解，以呈現研究者的主要發現（黃光雄譯，2001）。資料

分析包括資料的處理及組織資料，首先將資料分解為容易處理的單位，再加以綜

合，尋找重要組型，最後將重要意義發表成完整的報告。 

本研究完成訪談之後，由研究者親自獨立謄寫每一份訪談的逐字稿。一方面

可以保有受訪者資料的隱私，另一方面同時可避免多人轉譯造成語意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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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主要參考林本炫12之＜質性研究資料分析電腦軟體 NVivo 操作手冊＞進

行資料的編碼，採用傳統的質性分析方式以人工分析編列代碼。首先將整理完成

之逐字稿複製列印多份成為紙本，逐一尋找同一類別的逐字稿內容歸類之後，再

剪下來貼到與主題有關的類別，最後形成概念的依據。根據訪談的目的，研究者

編列下面幾個代碼節點(Node)：宗教活動、捐贈原因、資訊來源、心理寄託、禁

忌、批評、後悔、不安、疑慮、捐贈之前想法、捐贈之後反應、對死亡看法、詮

釋、與宗教關係等；並將逐字稿的資料根據這些節點加以彙整。 

以下的結構圖是本研究資料的分析原理與概念形成的程序，從逐字稿的描

述，依照節點(Node)加以分類，再彙集連結相關的部份，和研究的問題做關連，

最後找出相關的段落，引出結論。 

 

                          

 

 

圖一 資料分析概念形成圖 

 

                                                 
12

 林本炫，2012/03/14，如何運用質性分析軟體做質性研究。於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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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個案描述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捐贈器官此一事件的當事者家屬進行探討，在研究進行當

中會論及一些與此一事件相關的資料。因此對於捐贈者及受訪者的狀況，先做概

略的說明，以助於讀者對此研究有更清楚的了解。 

一、研究樣本的概況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取自於中部某醫院捐贈器官之捐贈者家屬，共十二位。

這十二位家屬也是在捐贈同意書上簽名的家屬。捐贈者死亡的原因，十二位捐贈

者當中，有九位捐贈者為意外死亡，包括：六位車禍意外；一位工安意外；一位

食物嗆到；一位酒後自行騎摩托車摔倒死亡，另外有一位捐贈者是因中風，兩位

因病(癌症)死亡。除了捐贈腎臟之外，也捐贈身體其他部位的器官，如眼角膜、

心、肝、肺、皮膚、骨骼等，依個別情況不同，分別捐贈不同的身體部分器官，

因此研究個案也包含腎臟之外及其他部位的器官捐贈。本研究為了便於陳述，十

二位受訪個案分別以 S1，S2，……S12 ( S 為 subject 的縮寫) 來表示，捐贈者以

D1，D2，……D12 (D 為 donor 的縮寫) 表示。S1 與 D1 是指相對應的個案，其

餘類同。另外逐字稿擷錄部分以 S120110712 表示：第一位受訪個案，受訪日期

2011 年 7 月 12 日，其餘類推。 

二、受訪個案背景 

十二位受訪者與捐贈者的關係，包括夫妻、父子、父女、母女、兄弟、姊妹；

其中一位工作與醫療背景有相關，兩位在醫院當志工。確認訪問行程時，三位受

訪者表示因時間不便因此改為電話訪談，並以電話錄音完成訪談錄音。此外，除

了二位家屬在受訪時，因情緒受影響無法順利完成訪談外，其餘 10 位皆順利合

作完成當面受訪，7 位完成完整面談，三位電訪，並錄下訪談內容。二位情緒受

影響受訪者，訪談時間未如預期 1 小時，但仍有簡短內容，因此仍將逐字稿列入

研究中，所以研究以十二位受訪者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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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訪談收集之資料，大致將受訪者宗教信仰與參加之宗教活動列表如下： 

表一 受訪者宗教信仰與參加之宗教活動一覽表 

 受訪者宗教信仰 參加宗教活動 

S1 佛、觀世音菩薩(佛) 法鼓山、梁皇寶懺法會 

S2 佛、道(佛) 慈濟、佛教法會 

S3 關聖帝君(道、民間) 廟裡拜拜 

S4 佛、道、媽祖(道、民間) 廟裡拜拜 

S5 佛、道(佛) 法鼓山、禪修、慈濟 

S6 道、媽祖(道、民間) 廟裡拜拜 

S7 佛、觀世音菩薩(道、民間) 廟裡拜拜 

S8 道(道、民間) 廟裡拜拜 

S9 基督教 教會 

S10 

道、玄天上帝、觀世音菩薩、

土地公、公媽(道、民間) 
廟裡拜拜 

S11 佛、祖先(道、民間) 廟裡拜拜 

S12 無、民間信仰(道、民間) 跟著一般鄰居拜拜 

 

十二位受訪者當中，S9 是一個長老教會基督教家庭，夫妻加上兒子女兒媳

婦及孫女，固定每個禮拜天會到教會做禮拜，每週也固定有小組時間；S6 則稱

捐贈者的太太是基督徒，因為夫妻已分開，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S12 自稱沒有

特定的宗教信仰，只是隨意拜，但是仍然有拜祖先或拜神明，其餘受訪者認為自

己是屬於佛教也是道教，家中也有供奉神祇，例如公媽、媽祖、菩薩、土地公、

關聖帝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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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贈器官的資訊 

兩位受訪者表示完全沒有聽過，也沒有接觸過捐贈器官的資訊；S2 是由觀

看電視大愛台得知；S5 本身是洗腎患者，所以由醫院中知道器官捐贈這回事；

其餘受訪者表示曾經聽到或聽別人說過或已經知道器官捐贈訊息，但是對器官捐

贈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非常了解。生前的意願：八位未知，三位曾經提過，一位

是生前意願。 

S10 表示，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情況下得知的。他對器官捐贈原來完全一無

所知。當他在極度哀傷、極為無助的情況下，低頭坐在醫院加護病房門外時，無

意中抬頭看見前方門邊柱子上的一張小小牌子，寫著「器官捐贈，救人性命」，

之後，才得知器官捐贈的訊息，並思考捐贈器官這件事。 

四、捐贈者相關資料表: (D 為 donor 的縮寫) 

 

表二 捐贈者相關資料表 

 年齡 與受訪者

關係 

死亡

原因 

捐贈時間 捐贈器官 捐贈意願 

D1 18 歲 母親(子) 意外 98 年 4 月 
腎、心、肝、眼角

膜、皮膚、骨骼 
曾經提過 

D2 26 歲 母親(子) 意外 95 年 7 月 腎 未知 

D3 70 歲 兒子(父) 中風 95 年 4 月 腎 未知 

D4 38 歲 妻子(夫) 意外 99 年 1 月 腎、心、肝、胰臟 未知 

D5 31 歲 父親(女) 疾病 98 年 5 月 腎 未知 

D6 48 歲 哥哥(弟) 意外 100 年 8 月 腎 未知 

D7 29 歲 母親(女) 意外 99 年 1 月 
腎、心、肝、肌腱、

骨骼 
曾經提過 

D8 43 歲 姊姊(弟) 意外 99 年 6 月 腎、心、肝、肺臟 曾經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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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61 歲 丈夫(妻) 疾病 100年 11月 眼角膜 生前意願 

D10 15 歲 父親(女) 意外 82 年 7 月 腎、心、肝、骨骼 未知 

D11 44 歲 姊姊(妹) 意外 99 年 9 月 腎、心、肝 未知 

D12 28 歲 姊姊(弟) 意外 87 年 
腎、肝、眼角膜、

皮膚、骨骼 
未知 

 

捐贈者多數為意外死亡的個案，因此捐贈的器官為多種器官，但是其中有部

分捐贈者沒有捐贈眼角膜，主要的因素，將於下一章討論。D9 本來的意願是要

捐贈身體所有可用的器官，但是因為是癌症，除了眼角膜能用之外，其他器官都

不能用，所以只捐了眼角膜。此個案是十二位受訪家屬中，唯一一位基督教信仰

者，考慮有其必要性，因此仍然將他列入受訪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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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宗教深植於人心」，這句話說出了宗教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宗教

是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與它的關係極為密切且深受

其影響。當人面臨哀傷、痛苦、困難時，宗教不僅提供慰藉，更提供了意義的詮

釋成為當事人行動的指引。尤其是在「生」「死」問題的詮釋上，不同的宗教對

其信眾提供了不同的意義，也提供這些信眾面對器官捐贈的抉擇時一個行動框

架。 

本研究透過十二個個案的親身經驗，以深度訪談為資料蒐集的方法，以前

章第三節所述資料逐字稿編譯，再經過歸納分析形成概念，得知十二個個案的宗

教信仰及對生命的看法，對器官捐贈的特別意義。發現十二位受訪者在做器官捐

贈決定的過程中及前後，其想法及對生命有關的詮釋或意義，與其所持有宗教信

仰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會影響器官捐贈的意願。根據文獻回顧，主要是以台灣

三大主要宗教背景為探討內容，因此研究者希望以所收集到的資料，運用分類方

式，針對個案所參與的宗教活動、宗教團體，個案的宗教屬性，歸類十二個個案

的宗教信仰類別，再依據這些宗教類別，分別依下列幾個議題分析討論：（一）

宗教信仰及對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二）捐贈行動的過程與器官捐贈的詮釋（三）

捐贈行動與宗教意義的關係。下面就針對此三個議題來說明。 

 

第一節 宗教信仰及對生命和死亡的看法 

 

一、個案宗教信仰特徵 

根據所蒐集的資料，可將十二位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歸納為基督教、佛教、

民間宗教與道教三大類別。這些個案有兩個共通的特質：（一）有特定的宗教信

仰活動；（二）有特殊的宗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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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教信仰：個案S9表示：「我們都在忠明長老教會，每個禮拜天都會去教會，

定期有聚會及小組討論，從小就去主日學及安息日，因此很清楚基督教的教

義」。基督教信仰的特定活動主要是在教會，教會是指基督宗教的團體，一方

面指所有基督徒的整體；另一方面是有形的基督徒組織。教會是神的居所，

信徒集合起來，成為會眾，成為神團體的彰顯。人們只要接觸到團體的聖徒—

教會，就能夠直接地看到神在人間的顯現，即所謂「基督是神的奧祕，教會

是基督的奧祕」。人的文化中是沒有辦法超越救贖的，只有基督才能救贖。因

此個案透過去教會這個宗教活動，產生與基督信仰的聯結。因此教會團體對

基督的認同度高，教徒彼此之間對相關議題，也會有比較一致的看法。 

2. 佛教信仰：信仰佛教的受訪者有S1、S2、S5等三位，他們三位都有參與特定

的佛教宗教活動，參與的宗教活動有法鼓山、禪修及梁皇寶懺法會，慈濟的

活動及佛教法會等，也認同這些活動對自己的助益，這些活動幫助受訪者得

到心靈的慰藉。例如S1說： 

 

爸爸心肌梗塞往生之後，我爸出殯完每到傍晚我一邊開車，一直掉眼淚，…那

剛好一個因緣際會，我接觸到佛教……就開始是法鼓山的信徒，那一次的經驗

我會覺得宗教的力量怎麼這麼強?我做完之後，我參加這個法會之後，……是

叫梁皇寶懺。……後來人家說他最親的人去了，他用他最大的誠意，結果他在

四十九天以內要趕快找他最親的人，所以那時很急，他最親的人，到底誰是他

最親的人?」「面對兒子的狀況時候呢？那時已經接觸到佛教比較深的時候，…

我比較知道怎麼去調適了？」，「發生事情時法鼓山的師兄師姐跟法師都有到現

場來跟他開釋，其實那個開釋在別人的眼中是在跟亡者開釋，但事實上是告訴

我要放下，所以我可體會得到。我會知道法師他們所講的，真的，他們在安慰

生者活人，不是在安慰死者。（S120110712） 

 

S1表示兒子是晚上十點多騎摩托車出去，之後發生車禍。兒子才18歲，本來

就不贊成他騎摩托車，平時又要求他十點以前一定要回家。她說：「可能是平常有

這種習慣，所以他出去時候他也會匆匆忙忙要趕回來，所以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S1覺得心中有愧疚，想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兒子匆匆忙忙為要趕回來，才發生意

外。如果自己要求不要那麼樣，晚一點也沒關係，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對自己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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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要求感到後悔，有罪惡感。S1藉由參與梁皇寶懺的法會，獲得心中的紓解。 

《梁皇懺》是根據大乘經典裡的經文，以及經典裡記錄出來佛的聖號，編輯

而成，是一部懺法。眾生常在不知覺中犯錯，因此需要在諸佛菩薩前懺悔。拜懺，

有個人對自己內心行懺悔，也有對被我們得罪的人懺悔，在諸佛菩薩前懺悔，可

得到諸佛菩薩的證明已經懺悔。當懺悔的時候，怨親、債主就會覺得我們自己認

錯了。因此，拜懺能夠解怨釋結，能夠除病消災，能夠超度亡靈，虔誠拜懺就會

除愚癡而得智慧，除瞋恨而得慈悲 (聖嚴師父開示，世界佛教流通網)。對S1而

言，參加法會，表示懺悔，自然能夠化解自己心中的憂愁和痛苦，並能減輕罪惡

感，也因而能夠消愆滅罪，救度冤親亡靈，增加功德。 

又如，S2提到她的宗教信仰時，她覺得讀佛經帶給她很大的幫助。S2的小兒

子五年前意外喪生之後，就有去參加佛教的法會及慈濟的團體，慈濟師姐的關

心，和大兒子的開導，讓心中好過一些。宗教團體及親友的支持，是她度過難關

的重要支柱。後來大兒子又在工作中從三樓摔下來而喪生，對於接連兩個兒子均

在年輕時發生意外，心中的感受，無法對外人形容。面對苦悶時，S2說： 

 

現在晚上比較難過，自己會唸經呀，還有抄一些經書，什麼經都可以抄，聽經唸佛

經去廟裡拜拜，迴向給小孩還有給一些陰親債主，給兒子唸經我覺得對他比較。沒

法度只好接受事實啦！是說孩子對我們來說，是心肝頭，會疼，我是很順其自然啦！

(S220110916) 

 

依照佛教的觀點，人和其他眾生一樣，沉淪於苦難之中，並不斷的輪轉生死。

惟有斷除一念無明也就是見惑與思惑的人才能出三界脫離輪迴，佛教信徒修習佛

教的目的即在於從釋迦牟尼佛悟到的道理裏，看透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

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因此教導大眾，為求脫離此苦難，可

以藉由頌讀經書、修行佛法義理，方得以達到涅槃的境界。修行佛法，需要透過

實踐與修證才能成就，而具體的實踐功夫，則是從「身、口、意」三業與「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下手，修習「戒、定、慧」三學，其中「定」－指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E%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8%BF%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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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心之功夫，內聚心力，能降服妄想與焦慮，止息煩惱。求放心，遠離散亂與

懈怠，心止於一境，能身心自主 ( 釋慧開，2004 )。在臺灣各地廟宇的大乘佛教

的經典甚多，可自由取得，例如：《般若經》、《華嚴經》、《法華經》、《大

般涅槃經》、《無量壽經》等經典。 

S2認為生死輪迴天註定，雖然失去兩個兒子，沒法度也只好接受事實，這

種想法也就是佛家「聽天命」「宿命」的思想。面對接連喪失親人的打擊，心中

的哀傷、痛苦是無法承受的，只有透過不斷地誦讀經書修行，是她覺得能幫助她

度過難過時間的方法，也覺得這樣能對兒子好。希望求得無量佛來普度兩個兒子

及減少自己心中的苦難。 

S5本身是洗腎的患者，他表示以前因為沒時間也沒有熱忱去參加宗教活動，

女兒過身之後才去法鼓山坐禪修，親友當中原本就有法鼓山信徒及志工，固定會

去坐禪修，S5因為在親友的支持帶領下去法鼓山坐禪修，本身對聖嚴法師又已有

了解，有高的宗教認同，自然也就認同佛教這個宗教，也深受它的影響，並且希

望由那裡獲得到幫助。透過這種對宗教家的崇拜與認同，得到心靈的支持。他說： 

 

對於聖嚴法師厚，所有法師裡面，我是比較欽佩他啦！佛教領袖裡面，他是唯一能

夠與達賴喇嘛對話的法師，他是日本哲學榮譽博士，他是真正拿到佛學學位！

(S520110804) 

 

受訪者認為聖嚴法師為國際知名禪師，也是國際佛教學術界知名學者，著重

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尤其注重心靈環保，以佛法的慈悲、智慧、悲

願、菩薩行為出發點，來淨化心靈、提昇人品、淨化社會，希望能達成建設人間

淨土的心願。因此值得他的信任，並投射到他所領導的團體。 

宗教與人的關係，是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的，實質的宗教活動與有形的宗教

儀式是一種信仰的方式；內在的心理經驗，帶給人宗教的涵意，也是一種宗教現

象。例如透過宗教專家、神父、祭司、靈媒等，與所信仰的對象達到溝通。在個

人宗教信仰中感覺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個人透過與宗教有關的人、事、物，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AC%E8%8B%A5%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9A%B4%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F%AF%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8%AC%E6%B6%85%E6%A7%8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8%AC%E6%B6%85%E6%A7%8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9%87%8F%E5%AF%BF%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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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種神秘的經驗，藉由個人的這種宗教直覺與經驗，達到神人合一的目標 (成

窮譯，魯道夫．奧托著，《論「神聖」》，1996 )。 

3. 民間信仰與道教信仰：受訪個案S3、S4、S6、S7、S8、S10、S11、S12等八

位，表示他們的信仰，除了祭祀祖先(公媽) 之外，也奉祀不同的保護神及人

格化的地方守護神，例如：媽祖、觀世音菩薩、玄天上帝、土地公、關聖帝

君等，宗教活動大多是在民間寺廟參拜或是在家供奉，以求個人與家庭之平

安及富貴財子壽。由於民間信仰是多元神祇的一種信仰，個人依其所認可的

對象供奉，又受儒家、道教、佛教的影響，因此八位受訪者，祭拜的神祇各

有不同組合。大致可分為下列六種： 

(1) 祖先崇拜：臺灣民間信仰視人死後，有一魂會駐於公媽牌位上，子孫必須祭

祀，子孫及家庭事業才可以得到庇佑，因此受訪者都有祭拜。 

(2) 天上聖母：民間俗稱為媽祖，是臺灣民間信仰最受普遍信奉的神祇之一，早

年漁民、船舶奉她為海上守護神，後來擴大發展，成為具有母親特質般的慈

愛守護之神，各地媽祖廟日益增多，每年出巡進香、繞境，成為重要的民俗、

信仰活動，廣受大眾歡迎，信徒極為眾多。媽祖信仰是民眾現代生活中，遇

到困難時的投訴對象。 

(3) 觀世音菩薩：以慈悲聞名，常以各種化身救濟世人苦難，廣受世人尊敬。佛

教的經典上說，觀世音菩薩的悲心廣大，世間眾生無論遭遇何種災難，若一

心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菩薩即時尋聲赴感，使之離苦得樂，故人稱「大慈

大悲觀世音菩薩」，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薩。在大乘佛教看來，要從

六道輪迴中脫離出來，必須生起對一切眾生的大悲，為究竟利益安樂一切眾

生而成佛，才能達到。所以世人以「觀世音菩薩」為修行的對象，以達「成

佛」的終極目標。 

(4) 佛祖：釋迦牟尼，佛教創始人，原名悉達多·喬達摩佛祖，悉達多（梵文：

Siddhartha，巴利文：Siddhattha），意思是「吉財」、「吉祥」、「一切功德成就」。

意識到苦行無法達到解脫，轉而前往菩提伽耶，後在菩提樹下禪定，悟得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8%A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9%E6%8F%90%E4%BC%BD%E8%80%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9%E6%8F%90%E6%A8%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AA%E5%AE%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8E%EF%BC%88%E4%BD%9B%E6%95%99%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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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四諦，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成為佛陀，佛陀後來被尊稱為釋迦牟尼，

佛陀（Buddha）的意思是「覺悟者」，也就是徹底覺悟宇宙和生命真相的人；

在民間信仰中也常稱呼為佛祖13。 

(5) 阿彌陀佛：又稱無量光佛、無量壽佛、彌陀佛等；在大乘佛教信仰中，認為

他是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他方佛。大乘佛教各宗派普遍接受阿彌陀佛，而淨土

宗則以專心信仰阿彌陀佛為其主要特色。佛教淨土宗信眾均認為，念佛成就

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國土，阿彌陀佛手持蓮台，與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

薩等清淨大海眾菩薩會接引十方念佛眾生。 

(6) 關聖帝君：就是關羽，最為特殊之處是其倍受中華文化歷代推崇，由於其忠

義和勇武的形象，多被民眾尊稱為關公、關老爺，又多次被後代帝王褒封，

直至「武帝」，故也被稱為關聖帝君、關聖帝、關帝君、關帝等，道教奉為

五文昌之一14。 

由於民間宗教信仰沒有固定的儀式、經典及教義，信奉的人格化的地方守護

神極為眾多，本研究的受訪者，除了祖先崇拜之外，也同時有一到二個或多個神

祇為信仰對象。這些人格化的神祇，也成為信仰者所寄託及追隨的目標。這也說

明為什麼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捐贈器官之後，夢中出現親人跟隨在媽祖、菩薩、護

法神身邊的原因。 

Burbank (1992) 的研究：發現個人可藉由參與宗教活動，提昇個人在靈性層

面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特定的宗教信仰活動與宗教相關的經驗，宗教透過這些

形式賦予受訪者特別的意義，把人聯繫在一起，提供受訪者一些方法，給予情感

與精神方面的心理支持，讓生活過得有目的。協助他們在面對親人死亡的悲傷、

恐懼。宗教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個體一個意義系統、一個社會價值

觀，使得人們生活得以舒適安定，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受訪者透過賦予個人意

義的宗教行為，度過難關自在生活。宗教提供個人社會意義、個人歸屬與認同感，

                                                 
13維基百科，佛祖。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A5%96  
14維基百科，關聖帝君。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7%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8%B0%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4%B8%8A%E6%AD%A3%E7%AD%89%E6%AD%A3%E8%A6%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9%99%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9%99%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5%AE%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9%96%93%E4%BF%A1%E4%BB%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9%98%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6%A5%B5%E6%A8%82%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4%B8%96%E9%9F%B3%E8%8F%A9%E8%96%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A%BF%E8%87%B3%E8%8F%A9%E8%90%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A%BF%E8%87%B3%E8%8F%A9%E8%90%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9D%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96%87%E6%9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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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面對不同的人生及生活方式，產生不同的意義，對生命的價值

也會有不一樣的詮釋，人們就依照自己所詮釋的方式去生活。 

二、對生命及死亡的看法 

(一) 死亡與永生 

基督教相信生命來自上帝，人一旦死亡，即與上帝同在，永遠在天家為聖徒。

「死亡」是「蒙主恩召」，對死亡之後的期望就是「安息主懷」及「與主同在」，

這就是基督教的生命及死亡觀 (董芳苑，2010 )。 

受訪個案中唯一的基督教信仰者，清楚地表示，全家人都有共同的想法，對

自己的信仰有很明確的認識，明白基督教的教義，就是「復活」與「永生」。因

此對死亡之後的去處極為確定而且放心，沒有任何疑慮。他認為人死後會返回天

家，與耶穌基督共聚，於是對於死亡能夠平靜接受。還表示： 

 

「對生命意義的看法，就是活著的時候，就是說站在基督教來講，盡量做一些榮神

益人的事，另外，就是說隨時準備上帝什麼時候會調我們回去，我們順著回去與祖

先見面，我們就有一個盼望，將來能夠復活大家還可以在一起。」(S920120412) 

基督教提供給人的是一個積極有價值的人生觀。耶穌基督本為神的兒子，與

神同在，他就是神。耶穌基督為了將世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而降世為人，他從死

裡復活，升到天上，與父同在，讓父差下聖靈住在信他的人心中，與他們同在。

因此信耶穌基督的人罪得赦免，得到永生，與神和好。個案表示自己與家人是在

長老教會聚會，長老教會是屬於基督新教，除注重教育外，還有行醫傳教的傳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先是由蘇格蘭的醫學博士馬雅各醫生，在台南開設醫院開

始，世人接受基督教是因病而信，所以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

因素。追隨基督，榮神益人是受訪個案的生命意義，因此他認為器官捐贈這個醫

療措施，不但可以榮耀神，又可以有益於世人的行為。這是「榮神益人」的事，

最終可以「復活」，與「與主同在」達到「永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9%E6%B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B%85%E5%90%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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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死隨緣 

佛教相信人類的生命，均來自緣起緣滅的「因緣」之說，「因緣」是佛法的

根本思想，阿含經中多說緣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

故彼滅。」又云：「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及「但見於法，不見於我」。所

以「一切法因緣生」是佛法的大義，生命之緣起則以「十二因緣」生命之輪來說

明。十二因緣也稱十二緣起支，指從「無明」到「老死」這一過程的十二個環節，

因果相隨，三世相續而無間斷，使人流轉於生死輪迴大海，而不能得以出離。無

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這十二個緣生法都是

無常的，凡生者，因因緣自我敗壞的過程，必定歷經衰敗和死亡的過程，以及此

過程所產生種種的不如意的痛苦。因此，一般世人碰到挫折的時候，總是告訴自

己：「隨緣吧！」，隨緣就是隨順因緣。就如五位受訪者遭遇到親人死亡時表示： 

 

S2說：「我也不會講，我懂得不那麼深，就順其自然啦！該來就來，該回去就回去」。

(S220110728) 

S3說：「我沒有什麼想法，一切隨緣啦」。(S320110916) 

S5說：「我認為，人出生是一個緣份，認識也是一個緣份，不要去想那麼多啦！」

(S520110804) 

S6說：「我都沒有想那麼多啦！該去就去，時間到了就去。」(S620110916) 

S7 說：「我認為人出生是一個緣份，我的思考就這樣，人認識是一個緣份，不要想

那麼多，人死了就變泥土，回到原來的地方。(S720110919) 

 

五位受訪者對於親人死亡的看法，均表示「不要去想那麼多」，言下之意， 

就是說生命生死因緣註定，一切依照著既定過程，那是人必經之路，只能接受。

受訪者以隨緣的態度，接受親人的死亡，希望達到心中平靜的境界。 

(三) 輪迴 

佛教認為一切未解脫的有情眾生都在天界、人道、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

獄這六道裡生死流轉，無有止境。按照佛教的觀點，人和其他眾生一樣，沉淪於

苦迫之中，並不斷的輪轉生死。輪迴是一個過程，人死去以後，會轉世投胎。「識」

會離開人體，經過一些過程以後，進入另一個剛剛出生的新生命體內，該新生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98%E8%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E%E5%9B%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D%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8%99%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B8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7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6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AD%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A3%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83%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4%BF%AE%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9C%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4%93%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D%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D%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E%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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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以是人類，也可以是動物、鬼、神。除非已經修證四果阿羅漢，到達涅槃的

境界就可擺脫輪迴。這一過程中，一個人當下所存在的狀態稱為今生，前一個輪

迴的生命體成為前世，下一個稱為來世或來生。生死是必經的過程，輪迴無止境，

然而眾生皆期望脫離惡道，不要再落入輪迴。例如 S10對往生的女兒說： 

 

我跟女兒說，不要期望來世了，如果妳去的地方，有人問妳要不要轉世做人啊？妳

就說不要不要，就留在那裡就好了。如果，今天爸爸幫妳做這些功德，是為了要了

脫妳以前的業障，就不要再回來投胎做人了，人間很苦很苦，不要再來受苦了。

(S1020120413) 

 

業是組成有情因果關係、因果報應的原素。業力是指有情個人過去、現在的

行為所引發的結果的集合，業力的結果會主導現在及將來的經歷，所以，個人的

生命經歷及與他人的遭遇均是受自己的行為影響。因此，個人有為自己生命負責

的必要以及責任。而業力也是主導有情眾生輪迴六趣的因，所以業力不單是影響

現世的結果，還會生生不息地延伸至來世。 

生命受制於「三世因果」及「六道輪迴」，「因果業報」是佛教信仰基本的

生命及來世觀，生命有生、老、病、死，人生是苦海，所以人最終的境界是希望

能脫離輪迴苦海，達到「涅槃」的境界。佛教教義認為涅槃是將世間所有一切法

都滅盡，僅有圓滿而寂靜的狀態，所以涅槃中永遠沒有生命中的種種煩惱、痛苦，

從此不再有下一世的六道輪迴15。這樣的思想深入佛教徒的心中，當自己面臨親

人死亡時，就會在意而且受到影響。例如 S2 說： 

 

我的想法是，人過身以後應該是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啦！我雖然很捨不得，嘛沒法

度只好接受事實啦！輪迴哦，半信半疑啦！我沒有說全相信，也沒有說不相信，因

為我兒子回來託夢的時候我都會相信。(S220110728) 

(四) 天註定 

臺灣社會的傳統宗教，儒教、道教、民間信仰對生命的來源都有同一見解，

                                                 
15維基百科，輪迴。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6%85%E6%A7%83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5%E6%A7%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A0%E6%9E%9C%E9%97%9C%E4%BF%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8%BF%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5%A9%E6%83%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9B%E8%8B%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8%BF%B4


 

 60 

即生命來自「上天」或「天命」。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儒教以倫語先進

篇來說明，人的本份就是盡人事、聽天命，人道以天道為原則。道教對生命來源

的說法，則以《道德經》與《易經》來說明，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德經，第一章）。『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繫辭上傳），又說：『天地感，而萬物化

生』，可見「道」與「太極」即生命與萬物之來源（董芳苑，1986，臺灣民間宗

教信仰，p.166-167）。而民間信仰則是相信『人是天生地養』、『生死禍福天註定』。

民間宗教信仰受儒、道、佛三家的影響，因此也有這樣的想法。例如，S2經歷小

兒子五年前意外喪生之後，大兒子又在工作中從三樓摔下來而喪生，對於兩個兒

子均在年輕時發生意外，心中的感受，無法對外人形容。她說： 

 

「沒法度，只好接受事實啦！孩子對我們來說，是心肝頭，會疼，我是很順其自然

啦！」(S220110728) 

 

面對接連喪失親人的打擊，心中的哀傷、痛苦是無法承受的，S2認為生死輪

迴天註定，雖然失去兩個兒子，沒法度也只好接受事實，這種想法就是儒家「聽

天命」「宿命」的思想。 

對於死亡之後的看法，受訪者多數表示「沒有想那麼多」，可能是國人面對 

死亡一向不願多談的關係。或是受民間信仰「生死禍福天註定」影響，不需要去

多說及辯解。  

S2說：「輪迴哦！半信半疑啦！人過身以後應該是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啦」；她以

「過身」來表示死亡的意思，不是直接稱為死亡，可能是台灣人一向最忌諱講「死」

字，有人死亡了，就用「往生」、「過身」、「走了」等字詞來談論。她說一切

隨緣就好了，也不用去想那麼多。另外，也許是因為兩個兒子的接連死亡，讓她

極為痛苦難受，而真的不願意去想它。 

佛教與民間信仰與道教的受訪者，有著一些共同的想法：就是對生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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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接受及希望親人脫離苦難的期望，並各自利用不同的解釋方法來接受事實。

不同的地方，在於所認同及信仰的部分有差別，例如，有人認同因緣、有人相信

輪迴、有人認命。而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個案來說，沒有這樣的期望。其原因在於

基督教並無所謂來生或轉世的觀念，基督教對來世的觀念是復活，因此基督教信

仰者對死亡之後的歸宿，有明確且唯一的選擇。 

 

第二節 捐贈行動的過程與器官捐贈的詮釋 

 

器官捐贈對大多數悲痛的家屬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困難的決擇。在遭逢親人

死亡的巨變，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器捐這種決定，除了捐贈者本身的遺願之

外，必然對器官捐贈有其特別的詮釋才能付諸行動。本節將對個案的決定過程進

行深入探討，並分五個階段來說明：一、捐贈之前的想法，二、決定捐贈的過程，

三、來世生命的想像與捐贈的禁忌，四、捐贈之後的質疑，五、捐贈後對器捐行

為的詮釋。 

一、捐贈之前的想法 

(一) 生前的意願：若死者生前意願已知，家屬在做決定時較無太大的心理掙扎，

決定捐贈只是幫助死者完成心願，對家屬而言只是代為簽字而已。十二位

個案中只有一位捐贈者是生前的意願。D9 她是基督徒，有堅定的基督教信

仰，生命意義就是就是「復活」與「永生」，清楚復活之後的身體是全新的

形式，對於舊的軀體完全沒有用處，了解器官捐贈是「愛」人的一種形式，

符合耶穌愛人的本性，家人只是代為完成心願。在家人製作的回億紀念冊

中，有節錄一段她的遺言，她說： 

 

人總難免一死，我只是先到天國去見爹娘，去預備地方等你們來相會。所以

請不要為我哭泣，不要給我做一些為了延續生命而做無用的治療。遺體燒掉

可惜，請將我的遺體捐出做醫學上的研究。（來自 S9提供的回憶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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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樣的宗教背景，所以對於死亡之後身體的使用，則沒有特別的限制，

因此與器官捐贈這一行為，沒有衝突。也因為家庭中成員信仰相同，有一致性，

所以得到支持。對於親人來說，這樣的情況覺得欣慰。有三位受訪者表示，捐贈

者在生前曾經有意或無意中，談論或提起過器官捐贈的相關事情，但是沒有對家

屬明確表示要捐贈器官。家屬面臨決定時，猜測也許是親人有這樣的意願，因而

幫他完成。S7 說： 

 

她以前有聽過這個事情，就是捐贈器官，我這個女兒在捐這個的時候，她們有聽過，

也有一起聊過，她們也想說以後有什麼事情、、、、就是小孩子亂講話，她們在一

起聊天的時候，她們就說要捐，她跟姊姊、妹妹有聽過講過這個事情，所以大女兒

就提醒我。我想既然女兒曾經有提過這樣的事，就想說幫她捐了。（S720110919） 

S2 說： 

他在出事之前的一段時間了，他回來都會講他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回來他就跟我

講，以後我如果死掉不要將我埋在地上埋掉被蟲吃很可怕，然後燒掉只是一團灰，

那你何不要是可以用的器官就捐給人家，那當時我說誰給你講的？人家天天有人來

宣導，那我想他肯跟我講說誰有在學校跟他講，那基本上我覺得可以在學校公開講

的，應該都不會去害他，但是他記得回家跟我講一次，第二次又講，我說好了，你

已經有告訴我了，後來事後在器官捐贈回來之後，我媽才講，因為他是阿嬤帶大的，

她說他常講回來也是常講說，要不然埋下去會給蟲吃，他也是講這樣子。

(S220110728) 

 

這樣的想法可以減輕一些家屬若決定錯誤的責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心理的

 負擔，家屬可能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有所存疑或者後悔，而覺得愧疚。就如S2

說： 

 

「也許沒有捐，小孩還活著」，很多也許，自己心裡也會受影響，我自己心裡也打

個問號？是不是也許真的是這樣子？自己也後悔了好一陣子。自己在想說也許沒有

捐出去，也許真的還可以活哪。」(S220110728) 

 

(二) 完全不知道：有八位受訪者表示，對器官捐贈的知識完全不清楚，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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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都是在醫院中，醫護人員的建議與勸說下才獲知。面對這樣的情況，

在意外發生當下，家人面臨死亡，又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決定，親人面

臨很大的壓力，通常會尋求一些周圍的幫助。例如：與家人或親戚親友討

論、聽取社會團體的意見、求神、問仆等等。也可能推想親人生前的想法

及處世原則來做為依據。例如： 

 

S5 說：「我想我女兒的個性一定同意，她很善良，她一定會同意的，所以我

們給她做決定。」（S520110804） 

S3說：「因為爸爸喜歡幫助人。爸爸是個熱心公益的義警，雖然媽媽心理很

掙扎，心如刀割。但是她回想爸爸熱心助人的身影，所以她相信爸爸會支持

她這個決定」。(S320110916) 

 

(三) 小結 

以上兩種情況，對於捐贈器官的決定，可能因受訪者的宗教背景不同，會有

極為不同的結果。以生前意願來說，若受訪者的宗教信仰與捐贈者相同，有一致

的想法，則沒有問題，例如本研究的基督教受訪家庭。若是不同，或是受訪者有

其他的宗教考量時，則會有困擾。例如 S12轉述： 

 

「有些人是不願意捐的，心裡就會難過，就像一為志工她女兒是癌症，所以生前自

己就說要捐，因為是癌症，所以只能捐眼角膜。但是她一直猶豫，想說倒底要不要

捐，她先生說：既然是女兒的意思，是她的心願，要幫她完成。就幫她簽了，不然

她想要退縮。可是，後來人家就跟她說：妳怎麼那麼忍心，把女兒的眼角膜捐了，

眼睛是要留來看的，是要回家用的，妳怎麼會同意呢？她說，雖然是女兒的決定，

但是心裡還是一直覺得不安。」(S12在訪談中談到，S1220120416) 

 

捐贈者生前曾經提過的情況來說，捐贈者生前有此意願，或許是因宗教信仰 

而發願，如果死亡之後，也能捐出自己的器官，實踐宗教的最高情操。而其家屬

如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也可藉捐贈行為，達到親人生前得意願。至於在完全不知

道親人意願的情況下，家屬在面對親人腦死的事實，要勇敢做出捐贈的決定，必

然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驅動力，促使其作出這樣的決擇，由前述宗教對器官捐贈之



 

 64 

看法，極可能成為其作決定的原動力。 

二、捐贈決定的過程 

捐贈決定的過程對大多數家屬而言，是一種煎熬。從接受死亡的事實，到啟

動捐贈的意念，到認同捐贈簽下同意書。可說交織著理性與感性的衝突，首先對

親人都會抱著一絲希望，期待有奇蹟出現，但隨著時間消逝 ，希望破滅，此時

家屬心情盪到谷底，徬徨無助卻又要在極短時間之內做決定。在此過程中，考量

的因素，除了親人意見及自己的價值判斷之外，也會藉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信

仰，去尋求解答。本研究個案在決定捐贈的過程時，有下列考量： 

(一) 求神 

神或神祇是超自然體中的最高者，一般被認為不具物質軀體，但有其軀體形

象。不受自然規律限制，反之卻高於自然規律，主宰物質世界，能對物質世界加

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中，多少存有這種概念，但因文化的不

同，人們對神的認知卻又千變萬化。一神教的「神」是指在萬有「靈性存在」中

掌權最大的那一位，可供敬拜，祂也是將各種權柄分賜出去的那一位，其它萬有

的權柄都來自於祂。多神教，相信眾多神靈之存在，如主行業、主地區，主自然，

崇拜者可隨己意在不同情況和需要下選擇不同的神靈加以膜拜。人及萬物雖不能

成神，但可求神性進化成聖，藉神能以庇護自身的有限。佛教認為世人膜拜的神

仙或大能者皆屬天界或來自天界之有情，通稱「天人」，具大能、大福報，且壽

命很長16。所以當生活上遇到困難時，也會祈求「神明」的指點。例如受訪者 S1

表示，是「善知識」給她指引的，她說： 

 

其實我覺得，在處理他(指兒子)的事情時，我都很清醒，因為我旁邊有很多的善知

識，他就跟我點一下這樣“噹”，我覺得我這樣做決定應該不會錯，……腦子裡有

善知識？自然跑到你的腦海。對，有善知識…他不會隨便給我建議甚麼，因為有時

在慌亂的時候怕做錯決定。（S120110712） 

淨空法師說：所謂「善知識者，是汝眼目」，「能見一切善惡道故」。「善知

                                                 
16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A5%96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8%87%AA%E7%84%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6%8F%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A5%9E%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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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意為具有善性與智慧之人，能夠引導眾生離惡修善，入於佛法、信解佛法

而又學問淵博之人。此人能於我為益，導我趨入善道，證入三乘菩提。釋迦牟

尼佛在＜法華經＞與＜華嚴經＞之開示指出： 

1. 善知識為大因緣，能教化眾生發『菩提心』，直至『見性成佛』。 

2. 善知識為『全梵行』，能令眾生離惡知識，奉行眾善，自淨其意。 

3. 善知識能勸人發『菩提心』，且能『成熟（成就佛道）』一切眾生。 

4. 善知識能令眾生生『善根』。 

5. 善知識能教眾生修『六波羅蜜』。 

6. 善知識能令眾生解脫一切法。 

7. 善知識能令眾生力行『戒、定、慧』三學。 

8. 善知識能令眾生得『辯才無礙』。  

9. 善知識能令眾生不著一切『世間法（包括五欲六塵）』。  

10. 善知識能令眾生於『一切劫（【成佛】所須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無厭無倦。 

 

所以她認為，善知識是一個能指引她的神，是無形的，『他就跟我點一下這

樣“噹”，…自然跑到你的腦海』，“噹”這是一種象徵的宗教語言，這樣的經

驗，也是受訪者與所信仰對象之間的一種神秘的宗教經驗。對受訪者而言，這語

言是有意義的，不但可以協助她做出決定，還可以因為有「善知識」的背書而放

心，也可免於因為做錯決定而心生愧疚。 

(二) 問卜 

台灣民間傳統信仰，是一種與儒教、道教、佛教的關係密不可分的宗教現象。

究其本質，則大半屬於“原始宗教類型”的汎靈崇拜。就如信仰鬼神、祖先，倚賴

占卜、符咒、與乩童、法師的驅邪治病，靈媒尫姨的牽亡問事。信徒深具迷信禁

忌心理，遇事必問神托佛才敢進行 (董芳苑，2009)。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民間

信仰是由中國原始宗教演變出來的豐富多樣的宗教信仰和崇拜，通常是佛教、道

教融合加上民間信仰的一種宗教信仰。由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崇拜的神祇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E%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7%8B%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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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因為曾經為民犧牲奉獻，受到百姓的敬重愛戴而逐漸演變

成為神，其中有的是地域性的，被神化的人如媽祖、關公 ( 關聖帝君 ) 等。 

臺灣人家庭中常見的祀神有：觀音菩薩、媽祖、關聖帝君、土地公、灶君等。

廟宇祀神則有千百種，較常見的有：觀音菩薩、天上聖母、釋迦牟尼、玄天上帝、

福德正神、關聖帝君、保生大帝、三山國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城隍、王爺

等等。以神祇信仰為核心所發展出來的信仰文化，其有關的文物，除了具體化的

神像及供奉神像的廟宇之外，還包括各式各樣信仰性的物品祀具，例如供具、卜

具、神轎、儀仗等，來彰顯神威與擴大庇佑信眾的功能。 

人們奉祀神祇，以祈求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生，「富」、「貴」、「財」、「子」、

「壽」。除了求神拜佛之外，當面臨生命中重要儀禮或遇到困惑疑難之時，往往

求之於命相、卜卦，以趨吉避凶、祈求平安。就像受訪者S9在面臨決擇，考慮要

不要捐贈女兒器官，不知所措時，就在女兒生前所睡的床前祈求指引，他說： 

 

我跑回去家裡，在我女兒的面前(床前)擲茭，唉！所以，你講沒神嘛！心中沒神，

還是有一點信仰存在啦！我在女兒的床頭邊坐一段時間，女兒可能被我叫來，哎！

爸爸很想醫妳，但是問題是，妳這樣可能醫不回來，爸爸想把妳的器官，捐贈給別

人救人妳同意嗎？她不講話不同意。我說，妳想回來沒問題，爸爸一定醫妳，爸爸

一定救妳，但是有一個問題，妳要記住喔！妳的樂隊不能參加了，她是學校樂儀隊，

連妳最喜歡的音樂樂隊，妳都不能參加，妳只能躺在床上過一輩子，妳如果願意的

話，沒有關係爸爸就再忍耐，爸爸再問妳最後一次，我們就做決定，再問爸爸也很

難過，心裡受不了，爸爸問妳最後一次：願不願意把妳的器官拿來救人？開始有了，

再問一次，同不同意，同意了。第三次同不同意？同意。那好，隔天我就去加護病

房，請他拿給我簽名。（S920120412） 

 

擲茭是請示神明的一種方式，茭杯是一種卜具，臺灣慣用「筶」(讀音同杯)

是請示神意的重要器具，其形狀為兩片相對的新月形，尺寸大小不定，以雙手能

取握為主，凸起的一面為陽，平面一邊為陰，材質為木質或竹頭。通常以擲茭方

式請神指示，落地時筶面呈現一陰一陽為「聖筶」，表示神明的同意。兩面皆陽

面貼地為「伏筶」，表示神明不同意。兩面皆陰面貼地為「仰筶」，表示神明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2%AB%E7%A5%9E%E5%8C%96%E7%9A%84%E4%BA%BA%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6%88%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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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可否。受訪者透過這種宗教儀式，以求得神明(指女兒，在民間信仰中，人死

亡之後即為神)的認可。 

(三) 為親人積功德 

功是指善行，德是善心。世人念佛、誦經、布施等，都叫功德。台灣道教的

本土道士有一則度生，一則度死。所謂度死，乃是指喪葬的齋事科儀與做功德。

道教相信人有三魂，人死後第二魂必須通過道士為亡靈「做功德」，之後才能移

居陰間。台灣喪葬禮俗中，稱「做功德」就是超渡，超渡是一種「喪事」的宗教

儀式，在佛教、道教、民間信仰中，以佈施僧侶、道士、念誦佛經、召請神佛等

等行為，使祖先或亡靈彌補生前罪業，得到冥福、增加福報、減輕身處地獄、餓

鬼等輪迴惡道的困擾等。民間通常也稱是一種佈施的行為，指做好事及有益的事

而言。 

有八位受訪者均表示，在決定捐贈器官時，會考慮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希望

能給捐贈器官的親人「做功德」。他們說，發生意外的親人還年輕，對社會沒有

什麼貢獻，捐贈器官去救人是一件好事，希望這樣對往生的親人比較好。在此受

訪者所說的「做功德」，是泛指做善事及有益的事而言。也就是指積功德。 

『希望對死亡者比較好』、『積陰德』，這樣的想法是受到民間信仰及道教思

想的影響。他們相信有來生，所以必須幫死者『積功德』，減輕或解除亡靈生前

的罪行，避免業報，才能夠順利移居到「陰間」，也希望透過佛家所說的修行可

以脫離輪迴的苦海。『做善事』、『可以幫助人』，則是希望藉由「行善」以祈求神

明的庇佑，求取現實生活中的平安，並度過失去親人的苦難，這也是民間信仰的

主要思想特徵。受訪者普遍提到捐贈者－太年輕啦；對社會還沒有很多貢獻；不

曾幫助過人；以佛教的教義來看，意味著修行不足夠，會影響來生輪迴的去處，

因而會希望能藉由捐贈器官這一行為，對往生的親人能有較好的歸宿。因此為親

人『積功德』，對受訪者及家屬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有特殊意義的一件事。 

受訪者認為捐贈器官可以使往生者得到福報，希望藉由捐贈器官為親人做些

好事，並且能將福報轉世到他的下輩子。在黃姝文（2000）的研究文獻回顧，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1%9A%E5%8A%9F%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6%AA%E8%9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A%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9%96%93%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96%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96%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6%E5%85%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1%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5%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D%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4%93%E9%AC%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4%93%E9%AC%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8%BF%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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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捐贈對捐贈者的意義中提到，捐贈者家屬（尤其是父母）皆會相信親人捐贈器

官，是在幫助別人是在做善事，因此死後的世界會更好，不會受苦，會成佛成仙，

下輩子投胎也會是有錢有福氣的人。對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而言，相信器官捐贈是

行善事，所以捐贈者應該會有福報，這樣的意涵是一種對器官捐贈行為的特殊詮

釋。 

綜合言之，器官捐贈的決定過程，是家屬在極為複雜的情緒當中成形的。顯

然在這過程當中，宗教有著重要的角色，受訪者由各自所認同的宗教信仰中，求

神、問卜、為親人積功德，得到了心安與支持。也表示出對所信仰宗教的價值及

期望，親人死亡之後在來世是否有福報，是否平安，這樣的生命觀，也是家屬極

為在意的，可見宗教的因子，深深影響著多數受訪者捐贈時的思考。 

三、來世生命的想像與捐贈的禁忌 

在考慮捐贈器官時，受訪者會考慮到一些禁忌，這些禁忌與宗教信仰對來世

生命的不同詮釋具有密切關係，對於基督教、佛教、民間宗教信仰及道教的信徒

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及重要性，沒有了它，會阻礙生命的生生息息，對於來世

生命會有影響，這些禁忌主要是在確保人的生命價值。本研究受訪者主要有下列

兩種禁忌： 

(一) 眼角膜(眼睛)不能捐 

『佛道教說：人往生之後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如果沒有眼睛怎麼看』S5這麼

說，因為佛教的「輪迴」、「來生」觀念，相信有另外一個世界，人死亡之後要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陰間），陰間的說法有一種是說，陰間的生活猶如人間，需

要房子、日常用品及錢。（陳杏枝，2009），所以也需要眼睛這個器官。此外，

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觀念，相信人死後有一魂是停駐在家中的祖先牌位，也就是

回到家中的意思，眼睛是要給他找路回家的，為了怕親人魂魄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眼睛是極為重要的，不能沒有。這兩個原因是家屬擔心並且反對捐贈眼角膜

的主要原因，在本研究個案捐贈的器官種類中，意外死亡的六位捐贈者，多數捐

贈身體的多項器官，但是當中有四位沒有捐贈眼角膜，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家屬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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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反對。他們說： 

 

我媽媽說：她不要啦！他想說那麼年輕，她有一點反對，後來她不讓我捐眼角膜，

她說留個眼睛給他找路回家，媽媽也跟我們一樣拜佛拜道都有接觸，佛教道教她都

有接受後來我跟她講，……，後來同意眼角膜不要捐，她才同意。（S220110728） 

 

對捐贈器官，我的原則是這樣啦，捐贈器官，我有一個界定，就說某些部份眼角膜，

我還是不願意捐。」佛道教說：人往生之後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如果沒有眼睛怎麼

看？所以眼睛不能捐。（S520110804） 

 

「有些人是不願意捐的，心裡就會難過，就像一為志工她女兒是癌症，所以生前自

己就說要捐，因為是癌症，所以只能捐眼角膜。但是她一直猶豫，想說倒底要不要

捐，她先生說：既然是女兒的意思，是她的心願，要幫她完成。就幫她簽了，不然

她想要退縮。可是，後來人家就跟她說：妳怎麼那麼忍心，把女兒的眼角膜捐了，

眼睛是要留來看的，是要回家用的，妳怎麼會同意呢？她說，雖然是女兒的決定，

但是心裡還是一直覺得不安。」(S12在訪談中談到，S1220120416) 

 

(二) 要保持「全屍」 

中國傳統，死後要留全屍，是受到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的

思想，以及《周禮》更中「眾生必死，死必歸土」，《韓詩外傳》中說「人死曰

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地。」所以，人們通常會選擇土葬，以便死

後留全屍。因此「全屍」的觀念，也成了臺灣民間宗教信仰所遵循的思想，深植

於社會民間大眾的心中。器官捐贈會損害到身體的完整性，是受訪者所忌諱的，

所以在決定是否捐贈器官時，會考慮到這個問題。 

捐贈者家屬在意捐贈器官之後，會擔心身體是否仍如原來一樣，身體器官有

沒有少了這個少了那個，這則是受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全屍」

觀念的影響。在考慮器官捐贈的意願時，受訪者 S10 及 S11 說： 

 

「阿媽說不要啦！不好看所以沒捐，其它全都捐了，我想長輩的意見也要聽一些。

那時，資訊不發達，社工也沒有講，像捐了骨頭全身軟趴趴不好看，眼角膜器官捐

了，有沒有放填充，讓外表好看一些，至少外觀要一樣。」(S10201204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7%A4%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8%A9%A9%E5%A4%96%E5%8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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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是跟我們的宗教有關係啦！想說往生之後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會有輪

迴。想說到了來世那裡，器官少了這個少了那個。」(S1120120416) 

 

這兩個與宗教有關的禁忌，是關係著人的生命與死亡之後的意義，是佛教及

民間宗教信仰的信徒極為重視的。器官捐贈與此想法是互相抵觸的，因此佛教及

民間宗教信仰的信徒，反對捐贈某些器官。 

四、捐贈之後的質疑 

當決定捐贈器官之後，家屬的的心情，因著周圍親友及自己對器官捐贈這一

行為的詮釋不同，導致許多負面的思維，使得受訪者情緒受到影響。由訪談資料

中，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周遭的批評感到難過、對醫療處理的不滿、及對親人在

來世世界的情況不確定，這些因素導致受訪者，對捐出親人器官這個決定，感到

懷疑。下面將分析這些影響的原因： 

(一) 親人反對及批評 

親人當中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持反對的意見，不能溝通又得不到諒解，

就如 S3 的姑姑從此不跟他們往來，外界也有很多的批評與指責。這些批評多半

認為人死了，為何還要讓他受苦呢？甚至質疑，是否看在有一筆為數不小的喪葬

補助費，才答應捐贈的。如此一來，對捐贈者家屬來說，得到的社會支持就相對

的比較少，而且可能承受更大的壓力。加上如果對腦死的情況並不完全了解，對

家人又存有一絲還能救活的希望，就可能對自己的價值觀及所做的決定，感到懷

疑而覺得不安。如下面幾個個案的情況： 

 

    當初是媽媽的決定，我們也贊成媽媽的想法，是做善事，爸爸以前也沒有說過， 

只是媽媽自己這樣想。但是也有家屬親戚反對，不同意，是姑姑啦！爸爸的妹妹，

他們認為很殘忍，也有鄰居批評說：一個腎臟多少錢？幾百萬？說的很難聽。

（S320110916） 

 

我很後悔啦！後悔的原因，就是好像在賣器官啊！(S1120120416） 

 

 



 

 71 

媽媽有在講說：「也許沒有捐，小孩還活著」，很多也許，自己心裡也會受影響，

我自己心裡也打個問號？是不是也許真的是這樣子？自己也後悔了好一陣子。自

己在想說也許沒有捐出去，也許真的還可以活哪。」（S220110728） 

 

(二) 心中疑慮和後悔 

捐贈器官的決定之後，部份受訪者表示心中有不舒服、難過、不安及後悔的

情況。由訪談資料中整理發現，主要因為下面幾種情形：對醫療處理的不滿，看

到親人的遺體傷口沒有被妥善的照顧；對外界的批評極為在意；擔心親人痛苦，

在來世過得不好。為何這些情況會讓受訪者感到後悔，其中的關鍵問題在那裡？

下面將一一討論： 

S1 的情況： 

 

  有一個事我要講的，那時候已經辦完回家了，有一位師姐，應該也是佛教徒，但是

不是我們法鼓山系統的，她打電話給我關懷，她說李媽媽阿妳怎麼願意器官捐贈，

她說：人在往生的時候那個靈魂跟軀體要分離時是最痛苦的，要出竅那一霎那最痛

苦，最痛苦的時候，妳怎麼還跟他取他的器官，那他更痛如果他有感到痛他頓一下

子就到地獄去了，……，我整個人揪在一起，想對喔！我怎麼沒有想到厚，我怎麼

做錯決定？我怎麼害他到地獄界去了，那時候真的很心痛，我想我沒有那麼偉大那

麼大愛，我為什麼要那麼大愛？別人又沒有給我大愛。 

那時候我很不甘心就跑到山上去請教法師，問幾個法師都答不出來，有說我們佛教

不是這樣，那我就想那時醫生有說會給他打麻醉針，我記得說他還有意識會痛，那

時就有一個法師就說拜託哦！他那時候已經不知道到那裡去了，他連痛覺沒有了，

你看佛陀給人家割肉都沒有痛苦，那時候很多護法神都給他拖住，他這不是常人能

做得出來的，多偉大阿！妳兒子這麼有慧根，救那麼多人妳幹嘛要跟一般信眾一樣

想呢？能做這樣的決定很偉大，所以我才回來，我夢到一個夢，兒子回來說：都在

都在很好，我摸摸他說很好很好。後來我就放心了。（S120110712） 

 

靈魂跟軀體要分離時是最痛苦的，害他到地獄界去，這個說法，是佛教徒認

為人死後神識尚存且有知覺，停留在「中陰身」等待轉世，必須等待八小時之後

才可移動，此時若妄動身體，會帶給死者極大的痛苦，甚至因瞋念而墮入地獄。

當受訪者聽到這樣的話時，心中就很掙扎。她是一位佛教徒，在決定捐贈器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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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是兒子生前的意願和善知識的指引，並沒有考慮到這一個問題。可是當周

遭的人這樣指責她的時候，她就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埋怨為什麼？是我要有大

愛，別人又沒有對我大愛。 

但是這種心中不平，卻也因為夢境及法師的開導，而有了改變。社會網絡中，

人與人的互動，與宗教息息相關。宗教在社會互動中的角色，主要是提供一個社

會的價值，讓人有所依循並且使生活過的有意義。但是不同宗教經驗背景產生的

個人價值觀不同，當有相同的價值觀時，是一種正面的支持；而如果是不同的價

值觀時，則是負面的，是一種阻礙。社會群眾對個人宗教信仰的認同及想法，會

提出他們的看法及價值觀，並且會反應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及言語上，可能間接

或直接影響了捐贈者家屬的情緒。在本研究的個案中，顯然可見受訪個案家庭有

受到這樣的影響。因此受訪者在社會支持度低，又不確知親人是否有福報，會反

思質疑自己是否做了錯誤的決定，進而產生不安、難過、心痛及後悔捐贈的情緒。 

S10的情況： 

 

我想捐皮膚，我阿媽說不要啦！不好看所以沒捐，其它全都捐了，我想長輩的意見

也要聽一些。那時，資訊不發達，社工也沒有講，像捐了骨頭全身軟趴趴不好看，

眼角膜器官捐了，有沒有放填充，讓外表好看一些，至少外觀要一樣。 

因為是車禍，要捐之前檢察官要相驗，我有看遺體還好。這就是我最在意的地方，

捐完我一看我女兒的遺體，心裡就流眼淚，心裏就揪結在一起。因為要捐之前，我

有特別拜託主治醫生，一定要把後續處理好一點，他說好好好沒問題。我看到長長

的傷口，隨隨便便兩三針，很粗糙的縫合，根本就亂縫，根本與答應我的不同。當

下，我就後悔了，心理受的創傷很大，整整19年我不能釋懷。 

我覺得，我錯了，一直想對在那裡？找不到理由，錯在那裡？因為對女兒後續的處

理很不好，一直耿耿於懷。打電話給志工，口氣很壞，與捐之前和藹可親的口氣，

跟事後的口氣完全不同，一次兩次打多次都是一樣的口氣，就算了，不想再問他們

了，反正打一百次也一樣，就怪自己錯了。（S1020120413） 

 

對於要保持死亡之後屍體的完整，與民間宗教信仰「全屍」的觀念有關。受

訪者 S10 在決定捐贈器官之前，對此一問題很在乎。雖然同意捐贈器官，仍然希

望親人保有完整的屍體 ，因此一再叮嚀醫生要保持屍體的完整 。結果，不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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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他的信仰受到威脅，對生命的價值與對女兒來生的關懷破滅。那是一種

無法彌補的過失，因此整整 19年，仍然不能原諒自己做了這樣的決定。 

S2及 S11的情況： 

 

  我很後悔啦！後會的原因，就是好像在賣器官啊！好像有一點把器官賣掉一樣。是

可以救人沒有錯啦！不過我跟你講，那時當初在做，是在××醫院啦！因為它變成

說，好像還有錢給我們，你知道嗎？姐姐的家人也是很介意啊！我媽媽也很介意

啊！當初跟她講她也有同意啊！心裡的疙瘩還是在啦！雖然佛教也有說菩薩道，可

是講是這樣講啦！……「可是捐了之後，裡面的東西都捐掉了之後，就覺得－唉！

就是不能接受，就是不能突破那層障礙啦！也有可能是跟我們的宗教有關係啦！想

說往生之後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會有輪迴。想說到了來世那裡，器官少了這個少

了那個。」……可是心裡還是一樣會想啊！當下捐出去的時候，很高興幫助很多人，

可是事後很難過。每想一次，就難過一次。人家都說捐器官很偉大啊！可是人家沒

有捐啊！只是在講而已。……你知道，我們人活著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人家說

什麼，你就會在意一點，人家說什麼，你就會在意一點。當下決定是自己的家人的

事，家人同意沒有問題，這種事根本就不用問外人啊！可是等到外人知道了以後，

他就會回來批評你。周圍各界的輿論很多，都是不同的啦！人不是神仙，那有可能

說，人家講，一句你都不為所動，不可能啊！修行沒那麼高啦！也不是說人家會對

你說什麼，別人不會講啦！是自己會胡思亂想。(S1120120416) 

 

捐出去之後也有人說：死了很可憐！妳還把他的器官拿出來，有一些閒言閒語說：

捐器官會怎樣？怎樣？聽了很不舒服。（S220110728） 

 

在受訪者 S2及 S11的心中，雖然已經捐贈了親人的器官，但是輪迴及來世

的觀念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情緒。想到親人沒了器官，對來世不知會如

何？心裡不免會擔心並感到不適。S11雖然有提到「菩薩道」，但是她覺得有那

種胸懷是不容易的。人家都說捐器官很偉大啊！可是人家沒有捐啊！只是在講而

已。就如證嚴上人說：「菩薩行原本就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這也說明了本研究

對親身經驗的研究的意義所在，因為文獻中多數研究都是以沒有捐贈經驗者為對

象。 

針對以上的分析得知：不論是親人反對、心中疑慮和後悔的情況，都與宗教

因素有著很大的關係，對佛教與民間宗教信仰受訪者來說，會因「輪迴」、「全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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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能妄動身體」的生命觀，及對死亡之後來世的詮釋，而拒絕捐贈器官。對

基督教信仰的受訪者來說，則沒有這些宗教因素的顧忌。就像S9在受訪時表示： 

 

基督教對這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禁忌，死亡之後是到天國去，站在基督教來講，

肉體等於是，因為上帝創造人是用土，所以對屍體比較沒有說要怎樣，有時候反

正也就是歸土啦！對這器官捐贈應該是站在正面贊成的立場。（S920120412） 

 

五、捐贈後對器捐行為的詮釋 

由前列的資料分析中，可以知道，捐贈者家屬在決定捐贈親人的器官時，心

中有一個祈求，希望親人能因捐贈器官這個善行，為親人積功德，並因而可以得

到福報，來世能過得比較好。在訪談當中，得知多數的受訪者表示捐贈之後心中

有不舒服、難過、不安或後悔的情況。受訪者及家屬如何度過這些挫折，情緒如

何得到釋懷。經深入訪談，發現受訪者是藉由兩種情況來紓解：(一) 經歷了特

別的夢，(二) 得到有價值的回饋。 

(一) 有意義的夢境詮釋 

受訪者S1、S2、S3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都表示在捐贈後，經過了一段

後悔、極為不安的時間之後，因為有一些情景出現在夢中，這些景象讓受訪者感

到欣慰，並且心中得以釋懷。此時才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幫助親人做了好

事－捐贈器官。他們所經歷的夢境如下： 

 

他隨師父在西方極樂世界了，在他床邊昏昏沉沉的，好像看到他來辭親，就是告

辭的辭，好像來拜別的樣子，他穿著小裟桬跪下來，師父站在旁邊，然後兩人轉

身就一起走了，我覺得他跟著師父去了。……你看佛陀給人家割肉都沒有痛苦，

那時候，很多護法神都給他拖住，他這不是常人能做得出來的，多偉大啊！妳兒

子這麼有慧根，救那麼多人，能做這樣的決定很偉大，…我夢到兒子回來說：都

在都在（表示身體器官）很好，後來，我就放心了。」（S120110712） 

 

輪迴哦，我兒子回來託夢的時候我都會相信，……我大兒子回來託夢說：因為他

當初有一段時間有吃全素，是我不讓他吃，因為他還年輕要工作要體力，他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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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地藏王菩薩旁邊了，所以他要吃素。後來我夢見他的時後，他都是笑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真的是在地藏王菩薩旁邊了。（S220110728） 

 

我夢見五次爸爸，剛開始兩年，有兩次夢到爸爸，第一次夢到，他看起來很生氣

的樣子，那時候我想說，是不是我做錯了，不應該做這個決定，心理很難過、很

不快樂。第三年，夢到他跟在媽祖旁邊，感覺到他很平靜、很自然，沒有生氣，

所以我們想他是接受了，心中就覺得比較欣慰，覺得做對了。（S320110916） 

 

受訪者S1表示：她經常會參加佛教法會，跟著師父念佛。以佛教的思想，勤

於習讀佛經，就可以修行成佛。因為這種生命觀，所以她的夢中，出現兒子跟在

師父身邊，對她來說，那是一件她所期望的事－跟隨師父修行就可以成佛。兒子

能在師父身邊，表示因為兒子捐贈了許多身體部位的器官，幫助了很多人，等於

做了善事，功德很大，所以才有這個福報。 

在通俗佛教中，民間將「地藏王菩薩」奉為渡死的地獄亡靈救主，生者為亡

靈誦念“南無地藏王菩薩”即可免入地獄之苦。受訪者S2，夢見兒子在地藏王菩

薩身旁，而且是笑的，意味著兒子得到地藏王菩薩的庇護，她認為是因為捐贈器

官的關係。而媽祖是具有母親特質般的慈愛守護之神，是民間最為世人所信奉的

保護神，受訪者S3表示：因為夢到兒子跟在媽祖旁邊，感覺到他很平靜，所以放

心。 

對受訪者而言，「師父」、「護法神」、「地藏王菩薩」、「媽祖」，這些神祇出現

在夢中，有它特別的意涵。受訪者心中認為，是因為捐贈器官的關係，所以親人

能得到庇護，有福報。這是「因果業報」的關係，因為「捐贈器官」「積功德」

的因，而得到「庇護」及「福報」的果，這就是佛教信仰的根本教義，生命的價

值也就是在這裡。對捐贈者家屬而言，這些夢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捐贈行為

合理化，並融入宗教對生死觀的正面詮釋，透過這種詮釋，器官捐贈這一行為，

成了最有價值的一件事，這樣的宗教經驗也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一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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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價值的回饋： 

受訪者表示，當在追思會中，感受到受贈者真誠的感謝時，心情才逐漸由哀

傷低落的情緒中轉為釋懷。社會輿論一直讚揚這種大愛精神，社會的認同，給予

捐贈者家屬很大的幫助。看著一個生命，因為接受贈官移植而讓人生從灰白轉為

彩色。這樣的回饋，使家屬得到了心靈的寄託，不但心中有了平靜，對死亡者的

來世世界感到放心，也因此肯定了捐贈器官這一行為。由下列受訪者的陳述可知： 

 

「因為，他們把捐贈器官者的名字，刻在醫院的一面牆上，……後來經過那裡的

時候想說：還好我做的沒錯！」（S520110804） 

 

「一排黑衣人，他們是受贈者，都穿黑衣，大部份是肝臟的受贈者。當我看到，

臺上一排穿黑衣的受贈者，對家屬行禮感謝，流淚訴說自己的生活怎樣怎樣時，

當下，我就非常感動，心裡很高興，也流了眼淚，門就打開了。」（S1020120413） 

 

我媽媽對那個東西，倒是，現在都保存得好好的。…那個感謝相框，代表著是兒

子。（S1220120416） 

 

紀念牆上的名字、感謝相框、著黑衣的受贈者，這些實質的物品與事實，代

表的是一個可見的價值。Braithwaite & Scott (1990)將價值定位在「以人為中心的」

與「值得的」有關的東西，價值的判斷取決於判斷的人和被判斷的東西(事件)，

價值會因為判斷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成果(沈碩彬，2007)。因此，一件人們認為

是有價值的事或物，人們就樂於持有並加以保存。受訪者因為紀念牆、相框、黑

衣人而感到有價值，感到被愛、被重視，因而感覺做這件事有意義，這是一種心

理的需求。根據馬斯洛的人類基本需求，屬於靈性的心理需求是人類最高層次的

需求，人內在的靈性，決定一個人快樂與否，當靈性的需求得到滿足時，人才會

快樂、安心。 

得到「福報」與「實質的回饋」，是受訪者最在乎的事，因為捐贈器官這件

事，生命有了不一樣的價值。是這個行為(捐贈器官)受到肯定，因為這個肯定，

強化了器官捐贈的決定是對的行為，使靈性的需求得到滿足，讓受訪者感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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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也紓解痛失親人的難過情緒，也很欣慰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原來的不安就

消除了。 

由於受限於只有十二位受訪個案，以上概念的形成，也許只有一位或兩位個

案為代表。研究者仍然做分析，以做為討論的依據。 

 

第三節 捐贈行動與宗教意義的關係 

 

宗教信仰的價值，在於提供一個個人的意義系統。本研究中，受訪者與所信

仰的宗教之間有著獨特的經驗，例如：在法會中得到的開示、與善知識的溝通、

出現在夢境中的守護神等經驗。這是一種特別的宗教經驗，透過解釋及宗教經驗

的分享，可以了解它心理深層的信仰意義。宗教是心理的形上層面，它是呈現心

理深層的心靈層面。根據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 S. Fred ) 的心理分析理論，假設大

多數的人類行為決定於潛意識的天賦本能。所謂潛意識過程，是指人類不知道，

但卻可以影響其行為思想、恐懼和希望等行為反應，這些潛意識會在夢中、無意

中與精神官能中表現出來。榮格 (C. G.. Jung )的《心理學與宗教》中，認為宗教

來自人的集體潛意識，潛藏於集體潛意識下的原型，在夢中、神話、宗教象徵、

文化習尚中表現出來，透過對宗教象徵的分析，可以找到原始的意象。所以，宗

教可以賦予人類生活價值和意義，使人們有能力去面對生活的困境，包括死亡、

疾病和苦難。 

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看，宗教活動提供了個案對基督信仰的寄託，教友及宗教

團體給與強而有力的支持，以基督教受訪者而言，認同宗教讓他覺得心安。基督

信仰對來世是「復活」「永生」的觀念，他會盼望死亡之後能夠復活並回到天家，

而且是一個全新的個體，舊的軀殼不再有用。這樣的生死觀，與器官捐贈需要捐

獻身體的部分是不會衝突的，而且應該是站在正面贊成的立場。因為基督信仰同

時也是要效法耶穌愛世人的胸懷，捐贈器官去拯救另外一個生命，是愛人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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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以本研究的個案S9來說，對於捐贈器官這件事，他認為在基督教來講是比

較容易接受的，遺體燒掉可惜，所以他希望把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 

從佛教的立場來看，研究個案表現出，在親人遭逢意外時，透過參加法會、

讀經等宗教活動，宗教確實提供了撫慰人心的作用。但是親友間不同的宗教觀，

在決定捐贈前，卻是一個阻礙，在捐贈後是一個心理負擔。若親友有很強的宗教

虔誠度，堅信自己的信仰，對生命觀及死亡之後身體的解釋不同，又不能接受不

同意見，則會是一個很大的阻礙，反對器官捐贈這一行為 ( 例如，S3的姑姑，

她堅信死後妄動屍體，會使親人受苦而入地獄。不惜斷絕親戚關係，堅決反對)，

此時捐贈的意願就會受到影響。同樣的宗教信仰，對於捐贈的意願也有不一樣的

想法。佛教信仰的死亡觀，「三世因果」「輪迴」「來生」的觀念，要保持屍體完

好的想法。以本研究受訪個案來說，也有考慮到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仍然願意

捐贈親人器官，主要的原因是：賦予捐贈器官一個特別的詮釋，因為捐贈這一行

為，可以為親人積功德，並期望因此而得到福報到達夢想的仙境。因為這樣的特

別意涵，捐贈親人的器官讓受訪者的生命變得有價值，所以會考慮捐贈。 

此外，佛教信仰的「來生」觀，談論到的是「另一個世界」的問題，民間宗

教與道教信仰的「靈魂」觀，涉及的是回到家中「公媽」牌位的問題，這兩者都

會與身體的完整與否有很大的關係。本研究個案針對此一問題，都表示會在乎，

所以在同意捐贈器官時，為了不違背所秉持的宗教信仰原則，因此有了「但書」，

他們不同意捐出「眼角膜(眼睛)」，還希望保持屍體的外觀完整。因此這個宗教

的因素，會影響到捐贈某一部分器官的意願。 

關於民間宗教信仰，談到的「全屍」及死亡之後八小時不能移動身體的問題，

在本研究個案中，「全屍」這個問題曾經是讓受訪者感到後悔的事，但是因為心

中有一個期望，希望親人有福報，所以決定捐贈。同樣仍然希望捐贈之後，親人

屍體能夠儘量保持外觀的完整。對於死亡之後八小時不能移動身體的問題，只有

一位受訪者曾經提出，因為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沒有堅持。他說：我對於

這樣的宗教意義，不是很了解，沒人能確知是如何。但是我決定幫女兒捐出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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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她一定會有福報。「有福報」這個觀念，在他決定是否捐贈器官這個議題上，

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總體來說，對器官捐贈的認同，主要在於對死亡之後歸宿的問題觀點不同。

佛教與民間宗教道教信仰的死亡觀，也就是來世觀，是影響捐贈意願的原因之

一，而對於宗教教義的認知了解及認同，也是影響捐贈意願的一個因素。相較於

基督教信仰，因為相信現世的「永生」，比較能樂觀人生及善用生命，所以對於

器官捐贈沒有反對。 

對所有受訪者來說，共同在意的部分，是『積功德』的思想觀念，當賦予器

官捐贈這一行為特別的詮釋時，器官捐贈這一行為就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亦即表

示透過器官捐贈可以使親人得到好的福報，也因此願意捐贈親人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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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的訪談分析，對本研究的目的及所要了解的內容，提供了相當有用

的訊息資料。可以了解器官捐贈家屬在整個捐贈過程當中及前、後，宗教的因子

始終會出現在捐贈者家屬的腦海裏，並發揮它的功能及影響力。本章將分三節來

說明：第一節為結果發現與綜合討論，第二節為結論，第三節為依據結論提出建

議，以供社會大眾及勸募相關人員、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 

 

一、研究發現 

十二個研究個案經驗呈現的結果，我想可以以一段話來說明最為貼切：「宗 

教為了提昇人類的生命尊嚴以及形而上的「來世」問題，它必須以信仰的語言來

呈現，信仰語言是一種維護宗教價值的「象徵語言」，而這種語言需要經過解釋

及宗教經驗的分享，才能夠凸顯其信仰的意義」。 

 根據本研究十二個受訪捐贈者家屬之親自陳述，在捐贈器官之前、捐贈過

程、及捐贈之後，宗教都與他們有著密切的聯結，依據受訪者所持宗教信仰的認

同，各自有他獨特的解釋，每一個人的宗教背景不同、經驗不同，代表著不同的

生命意義，根據這些意義，在受訪者心中產生了獨特的影響作用。在此研究中可

以發現，捐贈整個事件當中，實際影響受訪者的狀況，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有下列

幾種： 

(一) 正向之影響 

1. 一種情感的寄託 

 當面臨突發的，令人不安痛苦的事件，悲傷當中又要做決擇時，多數人會

考慮什麼是對親人最好的。在此研究大部分受訪者共通的想法是，可以因為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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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讓親人更好，因此寄望能為親人積功德。這是各個宗教信仰，不論是基督

教、佛教、民間信仰信徒共同在乎的一項宗教象徵。因為在這種宗教的儀式上使

得受訪者，對失去親人的情感因而得到寄托。  

2. 度過困境的良藥 

 當意外的發生，在正值壯年的孩子身上，而且接連兩個兒子遭遇死亡的心

情，是受訪者 S2 的心情，要度過每一個黑夜，是她自己一個人心中的痛苦，外

人無法幫忙，只有透過不斷地念佛經，才可以讓她心情安定。因為她覺得念佛經

可以成佛，可以幫她度過難關。宗教提供給她的是情感與精神方面的心理支持。

是可以治療傷痛的良藥。 

3. 人生方向的導師 

 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眾人在最無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是求神、問卜。

以祈求生活當中的一切困境能夠順利渡過。S1 及 S10 在拿不定主意時，就是以

這種方式以求得到解答，因為對所持信仰的虔誠，所以他相信神明會給他一個好

的指引，也期望得到正確的人生方向。 

4. 失落情緒的出口 

 當失去親人時，家屬必須經歷，Sque 和 Rayne (1996) 所謂的「不一致的失

落模式」，才比較能夠接受親人已經死亡的事實。在多位受訪者的夢中，出現親

人在佛祖、菩薩、媽祖身旁時，心中的感覺像一塊大石頭放下了，如其中 S3 原

來一直覺得捐贈的親人是不高興、是生氣的，原本忐忑不安的情緒，因為這些有

宗教意涵的夢境而放心。使得失去親人的失落感得以消失，而逐漸接受親人死亡

的事實。 

5. 罪惡感得到紓解 

 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心中懊惱有愧疚感及罪惡感，是當意外發生時通常有

的幾種心理情緒反應，會讓人覺得對不起死者。往往會想如果當初怎樣怎樣，就

不會發生這件事了。如 S1，一直覺得對不起兒子，因為要他早回家、因為讓他

騎摩托車，所以害他發生車禍。種種的想法懊悔，透過法鼓山的梁皇懺法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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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得到懺悔的機會，所以減輕了罪惡感。 

(二)負向之影響 

1. 親屬關係的破壞 

 在臺灣法令，若先前未預立意願遺囑，捐贈決定權應是第一順位法定繼承

人，因此先生死亡，決定者可能為太太，但是以臺灣社會情況，經常是家中有權

威的長輩，例如婆婆等，才是決定者，因為家屬成員中不同的宗教觀，有人認為

會因捐贈而入地獄，所以使得 S3 姑姑不諒解而與他們斷絕關係不相往來。 

2. 輿論攻擊的來源 

 因為周遭親屬、鄰居、旁人，以自我的觀點來指責、質疑家屬器官捐贈這

個行為，例如鄰居以佛教的觀點，認為 S11 捐器官是因為要錢，這是不好的，會

得到不好的報應，會下地獄。而對捐贈者也會因此而不能好好超生，受訪者即深

受這些言語影響，以致一直鬱鬱不樂，甚至於因為這些言語而感到後悔捐出親人

器官。 

3. 對來世的恐懼 

 因為對死後世界的不確定，及周圍的輿論，擔心親人因為做了器官捐贈，

會使親人下地獄，不能往西方極樂世界，或者因為自己錯誤的決定，而遭遇不好

的報應，民間信仰的鬼魂觀念等等，有關宗教的種種原因，所以雖然捐了器官，

卻仍然感到不安，以至於心生恐懼。 

 有這些情況，可以知道宗教對受訪者而言，有正面的功能，也有負面的作

用。至於宗教對受訪者是那一種情形，在於受訪者如何去解釋宗教對他的意義。

研究中發現，部分受訪者捐贈親人器官之後，因久久不能釋懷，對批評很在意、

後悔，而不願多談。其可能原因在於受訪者本身對所持宗教信仰的虔誠度不夠，

及對宗教教義的認知不足。當訪問中，問及有何特別宗教信仰，受訪者多半回答，

沒有什麼特殊的的信仰，只是跟著大家一樣去廟裡拜拜，拜公媽等，是佛教也是

道教，這些就是受訪者所持的信仰，當面臨困境，難過、悲傷、決擇時，宗教就

自然在腦海中，一些宗教行為活動，就像是日常的生活習慣一樣，自然而然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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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模式進行。對宗教本身的教義、這個信仰的來世觀如何？並不是很清楚。因

此當周遭批評、質疑時，就會失去自我的信心，甚至增加自我的罪惡感，也會擔

心親人的來世會有不好的情形。此時，宗教對受訪者來說，就是一個負面的來源。

部分受訪者，對於所信仰宗教寄予期望，在堅定的信仰中抱著希望，賦予器官捐

贈這個行為一個特殊的宗教意義－積功德，而且相信親人會因此而得到好的結

果。這一類的受訪者則比較容易走出傷痛，並且對親人的未來世界很放心。因此

受訪者本身如何去解釋自己的宗教經驗，它象徵的宗教語言是什麼意義，就決定

宗教在受訪者心中的角色，是正向或是負向的影響力。 

二、綜合討論 

 宗教對器官捐贈意願有影響，這個結果與前列文獻研究相似，但是，不同

之處在於前列文獻回顧中，眾多討論都認為：宗教的來生信念會影響捐贈意願，

佛教、道教及民間宗教信仰者捐贈意願較低，是阻礙器官捐贈的原因之一。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十二位受訪者當中，有十一位是佛教、道教、民間宗教信仰者，

而受訪者表示，因為捐贈之前想到器官捐贈，可以為親人做善事、積功德，所以

同意捐出器官。因此可以說，因為宗教的這種「積功德」的觀念，促使他們願意

捐出親人器官，所以宗教因素不見得是一個阻力，也可能是一種助力，主要與當

事人的詮釋具有重要的關係。 

關於宗教禁忌的問題，的確是一個影響捐贈意願的因素。對民間信仰信徒來

說，因為其來世觀，魂魄必須回到家中神主牌位，所以多位受訪者拒絕捐贈眼角

膜(眼睛)。這種象徵意義的想法，需要得到信徒自我的思想轉念，才能突破心中

的掛慮。在臨床醫學上，人體有許多部分的組織及器官可供移植，因此雖不同意

捐贈眼角膜(眼睛)，仍然可以捐贈身體其他部位的器官。或者，可以以「積功德」

的觀念來詮釋－佛祖、菩薩會牽引你，不用自己找路回家，所以可以捐贈眼睛。 

「全屍」的觀念，也是一個阻礙捐贈的因素，本研究個案曾有不愉快的經驗，

讓他耿耿於懷19年。顯見這兩個宗教的禁忌問題，其影響之大，不容忽視。文獻

回顧中提到的「慈悲心」、「菩薩行」的「菩薩道」生命觀，可以增加大眾對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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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的意願，但是在本研究中個案表示，菩薩是達到修行成佛的境界，不是人人

皆能有這樣的修行，以他們的實際經驗，那的確很難，不容易做到。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1973) 在〝Religion As Cultural System〞

一文中，說明宗教是象徵系統，它是可以被描述出來的，它可以是行動、對象、

事件、關係或者其他，而這些宗教象徵蘊含了世界的本質，並教導我們用特殊的

方法去看去了解這個世界、宇宙和一切秩序，換句話說，宗教象徵傳達了世界觀

給人們，宗教象徵也同時提供我們，要如何去回應在世界上的經驗，也就是告訴

我們如何去生活，或我們應當如何活著，這也造就了人們的價值觀及想法。宗教

象徵的目的是要我們將世界觀與現實生活聯結，並與人們實際的生活方式符合。

人們可以透過宗教儀式來選擇一種真實的方式過生活，例如禱告、念經、膜拜等

等，這些儀式就是一種宗教的象徵，透過這種聯結帶給人的感覺是，使人心情較

平和，讓我們更能適應生活。因此人們可以透過如此的經驗模式，來豐富了自我

的精神生活，並且因而使他們可以安身立命，進而積極人生。 

 

第二節 結論 

 

一、宗教與器官捐贈的詮釋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實際有捐贈經驗的捐贈者家屬，透過深度

訪談，了解他們在決定捐贈親人器官時，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捐贈者家屬在決定

過程中，宗教是否提供了特別的詮釋或意義，以期對器官來源問題有實質性的建

議。 

宗教提供了特別的詮釋，可以讓捐贈行為有價值，也可以讓捐贈行為成為一

輩子的痛。端看個人如何去解釋，宗教與他的關係。宗教存在於人類社會文化當

中，教化、安定人心，透過這個研究可以了解，宗教在人們心中的影響，是久遠

且極為深刻的。人們的宗教思想是由經驗中，不斷地累積、學習而來的，我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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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經由這個研究結果，幫助捐贈者、捐贈者家屬或者勸募者，瞭解宗教對器官捐

贈的詮釋與過程，有助於突破傳統宗教文化對器官捐贈的負面制約，鼓勵器官捐

贈的善舉。 

二、宗教對器官捐贈意願的影響 

 研究的結果是：宗教的確提供了特別的詮釋或意義。當捐贈者家屬賦予－

器官捐贈這個行為特殊的宗教意義時－積功德，器官捐贈的意願，則會受到宗教

因素的影響。而且多數捐贈者家屬在決定的過程中，對宗教賦予的義意詮釋，不

但提供了撫慰的作用，同時也激勵了捐贈者家屬「器官捐贈」的意願。宗教象徵

與器官捐贈這一行為產生了聯結，使受訪者因為所做的善行而感到親人仍然存

在，並覺得有價值。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臺灣社會是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每一個宗教都有其對生

命問題的詮釋，不同宗教信仰者，各自提供了不同的生命觀與死亡觀。因此可以

先透過了解個人所持信仰宗教的特質及特殊意涵，洞悉他們的靈性需求，再強化

其所持有信仰的價值與器官捐贈之間的關係，如此才能凸顯器官捐贈這一行為的

價值，進而願意捐贈器官。社會大眾也可以以此思考模式，強化自我之生命價值，

並以此為臨床勸募者的參考，使最終能達到增加器官來源的目的。 

 

第三節 建議及研究限制 

 

 本節將針對捐贈者、臨床醫療工作者及研究者做建議，並對研究者可以改

進加強之處做一省思，以做為後續之參考。 

一、對捐贈者 

本研究與其他研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捐贈者家屬的親身經驗，這是一個極

為不易取得而且有價值的訪談。雖然只有十二例，然而在深入的訪談中，仍然讓

我們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得以分析得到一些結論，當賦予器官捐贈這一行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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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宗教意義詮釋時，器官捐贈這一行為可以為大眾所接受。本研究訪談的對

象，是有實際捐贈經驗的家屬，由受訪者親自說明，感受到親人有福報的情境，

親身經歷的可信度，在日後對器官捐贈的推廣上，會有比較高的說服力。可以做

為捐贈者考量捐贈器官時的參考。因此希望有實際捐贈經驗的捐贈者多提供自身

的經驗，以助於國人對器官捐贈的認識及贊同。 

二、對臨床醫療工作者 

在臨床醫療工作者方面：可以根據本研究結果，以賦予器官捐贈這一行為特

殊的宗教意義為臨床勸募者的參考，增加說服力。因勸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但

是在進行此一工作時，仍然需要特別小心，必須顧及捐贈者家屬的心理、靈性需

求和捐贈後對家屬持續的關懷，以免造成類似本研究某些個案的心理負擔，反而

阻礙了器官捐贈這一行為的推廣。 

三、對後續研究者 

由於訪談會提起不愉快的往事，觸及個案的心理痛處，多數家屬不願意再度

掀開那一段傷痛的回億，因此願意接受訪談的個案只有十二例，在宗教類別上，

只有一例基督教信仰者，所以其代表性可能不足，這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所在，

因此往後相關的研究可以針對此部分做加強。但是國內相關的研究仍然稀少，因

此希望能有更多相似的研究來應證與支持，才能成為實際有效的器官勸募依據。 

四、研究省思 

 由於本研究樣本之取得，只限於中部地區某一醫院之捐贈個案。因此宗教類

別及數量上嫌不足。如果能有更多宗教類別之個案，會有較客觀的結論，以避免

單一個案形成一個概念的情形發生。另外，在受贈者部分，因為礙於法令關係，

不允許捐贈者及受贈者雙方知道彼此，因此無從得知受贈者對捐贈者的實際感

受。或許當捐贈者家屬清楚知道親人的器官，繼續在另外一個個體中健康地活著

時，會覺得生命有價值，捐贈器官值得，因而更願意去捐贈器官。這一個研究反

思需要後續的實證研究支持，也需要相關政策的配合，讓器官捐贈可以造福更多

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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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地區等待器官移植人數統計表 

 心臟 肝臟 腎臟 肺臟 胰 臟 眼角膜 總計（例數） 

北區 110 604 2593 14 81 219 3621 

中區 3 190 1530 3 0 87 1812 

南區 15 311 1938 3 1 240 2508 

東區 0 11 175 0 0 31 217 

合計 128 1116 6236 18 82 577 815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101.12 .04 

 

 

表四 101 年度屍體器官捐贈統計 (2012.1.1~2012.12.31) 

捐贈類別 

 

 

地區 

捐贈器官(案例數) 捐贈組織(案例數) 
捐贈器官 

人    數 
心臟 肝臟 腎臟 肺臟 胰臟 腸 眼角膜 皮膚 骨骼 

北區 33 37 73 3 6 0 110 15 13 93 

中區 22 23 53 2 1 0 38 7 9 43 

南區 18 27 58 0 2 1 68 5 6 51 

東區 3 3 6 0 0 0 8 0 2 6 

總計 76 90 190 5 9 1 224 27 30 19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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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歷年來台灣地區器官捐贈和移植人數統計表 

 

年份 

(民國) 

器官移植 器官捐贈 

腎臟 

(人) 

心臟 

(人) 

肝臟 

(人) 

肺臟 

(人) 

胰臟 

(人) 

心肺 

(人) 

腸 

(人) 

其他 

(人) 

年度總 

人數 

年度 

總人數 

捐贈率 

（pmp） 

81 年 141 17 11 0 0 0     169 115 5.4 

82 年 118 32 10 0 0 0     160 108 5.1 

83 年 109 31 7 0 0 0     147 91 4.3 

84 年 87 28 17 3 5 0     140 73 3.4 

85 年 92 43 17 10 1 0     163 91 4.1 

86 年 138 66 18 10 0 0     232 132 6.0 

87 年 135 54 21 4 0 0     214 110 5.0 

88 年 99 48 23 10 0 1     181 90 4.1 

89 年 116 41 28 5 0 3     193 93 4.1 

90 年 99 54 29 13 0 0     195 120 5.2 

91 年 86 29 28 9 0 0     152 66 3 

92 年 120 68 135 12         335 133 5.7 

93 年 128 61 128 6         323 121 5.3 

94 年 157 63 49 9 7       285 153 6.7 

95 年 202 72 66 8 7       288 165 7.2 

96 年 177 74 70 6 9   1   337 151 6.6 

97 年 200 84 75 6 17   1 345 728 195 8.4 

98 年 226 90 86 6 14   1 374 797 215 9.3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99 年 1 月製表 

 

註 1：捐贈率（pmp:每百萬人口捐贈人數）：為捐贈人數佔台灣人口總數比例，依內政部 

公佈資料：95 年底人口總數為 2287 萬 6527 人；98 年底登記人口為 2311 萬 9772 人。  

註 2：91 年下半年起，統計資料由財團法人器官移植登錄中心提供。  

 



 

 100 

 

圖二 台灣地區器官捐贈人數與交通意外死亡人數對應表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99 年 1 月製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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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中華民國 76 年 6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2206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82 年 5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2318 號令修正公

布第 8 條及第 16 條至第 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37790 號令

修正公布增訂第 1 條之 1、第 10 條之 1 及第 18 之 1 條文並修正

第 3 條、第 6 條、第 8 條至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6 條至第 18

條及第 20 條至第 22 條文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15230 號令

增訂第 8 條之 1、第 14 條之 1 及第 16 條之 1 條文 

第 1  條 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

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1-1 條  本條例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2  條  施行移植手術應依據確實之醫學知識，符合本國醫學科技之

發展，並優先考慮其他更為適當之醫療方法。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器官，包括組織。 

依本條例移植之器官，其類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實際需

要指定之。 

第 4  條   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

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 

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

為之。 

第 5  條   前條死亡判定之醫師，不得參與摘取、移植手術。 

第 6  條   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以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為限： 

一、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者。 

二、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者。 

三、死者生前為捐贈之意思表示，經醫師二人以上之書面證

明者。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親屬不同意者，不適用

之。 

第 7  條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屍體，非經依法相驗，認為無繼續

勘驗之必要者，不得摘取其器官。但非病死之原因，診治醫

師認定顯與摘取之器官無涉，且俟依法相驗，將延誤摘取時

機者，經檢察官及最近親屬書面同意，得摘取之。 

第 8  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合於下列規定： 

一、捐贈器官者須為成年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

屬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 

二、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之生命安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L00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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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配偶，應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

年以上。但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罹患移植適應症者，

不在此限。 

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姻親，或滿十八

歲之未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不

受第一項第一款須為成年人及第二款移植對象之限制。滿十

八歲之未成年人捐贈肝臟，並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出具書面同

意。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

整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經評估結果適合捐贈，且在無

壓力下及無任何金錢或對價之交易行為，自願捐贈器官，並

提經其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第三項之肝臟捐贈移植，醫院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

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 

前項許可，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

審議；委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為之時，亦同；

其許可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8-1 條  前三條規定所稱最近親屬，其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前項最近親屬依第六條第二款或第七條但書規定所為書面

同意，不得與死者生前明示之意思相反。 

前項書面同意，最近親屬得以一人行之；最近親屬意思表示

不一致時，依第一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為書面

同意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器官摘取前以

書面為之。 

第  9  條  醫師自活體摘取器官前，應向捐贈者說明摘取器官之範圍、

手術過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險。 

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療及禮儀上必要之注意。 

第  10 條  醫院、醫師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其資格及器官之類

目，始得施行器官之摘取、移植手術。 

醫院施行器官移植手術，應每六個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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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下列事項： 

一、摘取器官之類目。 

二、移植病例及捐贈器官之基本資料。 

三、移植病例之成效及存活情形。 

四、施行手術之醫師。 

五、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通報內容及格式，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1 條 醫院應將願意捐贈器官及等待器官移植者之資料，通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促進捐贈器官之有效運用，應自行設立

專責單位或捐助成立專責機構，辦理前項資料之資料庫建

置；必要時，並得委託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 

衛生機關、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受委託之機構、團體及其

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知悉願意捐贈器官及等待移植者之姓

名及病歷資料，不得無故洩漏。 

醫院為配合器官捐贈風氣之推動，如有適合器官捐贈之潛在

捐贈者，醫院醫療人員應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以增加器官

捐贈之來源。 

捐贈器官移植之死者親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喪

葬費；其補助標準，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醫師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建立完整醫療紀錄。 

第   12  條  提供移植之器官，應以無償捐贈方式為之。 

第   13  條  經摘取之器官不適宜移植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

方法處理之。 

第   14  條  為妥善保存摘取之器官，以供移植之用，得設置人體器官保

存庫；其設置，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許可。 

前項人體器官保存庫，其設置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應

具備之設施、作業流程、許可之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稱人體器官保存，包括人體器官、組織、細胞之處

理與保存，及以組織工程、基因工程技術對組織、細胞所為

處理及其衍生物之保存。 

人體器官保存，得酌收費用；其收費標準，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4-1 條 人體器官、組織、細胞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輸

入或輸出。 

前項輸入或輸出人體器官、組織、細胞之申請條件、程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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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捐贈器官供移植之死者親屬，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得予表

揚。其家境清寒者，並得酌予補助其喪葬費。 

第  16  條  違反第四條至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或第十二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醫院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者，對其行為醫師亦處

以前項規定之罰鍰。 

第    16- 1 條  違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其輸入器官、細胞、組織者，應立即封存，於一個月內退運

出口、沒入或就地銷燬。 

第    17  條  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

以下罰鍰，醫師得併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

其執業執照。 

第    18  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

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促使人為器官買賣之訊息者，處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二項、第十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項或第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第   18- 1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人體器官保存庫之設置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

第二項訂定之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必

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 

人體器官保存之收費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

四項訂定之收費標準，超額或自立名目收費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退還收取之費用或為

其他改善；屆期未退還或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    19  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而涉及刑責事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第    20  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於非法人之私立醫院，處罰其負責醫師。 

第    21  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停業及廢止執業執照，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

生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22  條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第    23 條  器官移植手術屬於人體試驗部分，應依醫療法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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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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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77 年 3 月 11 日行政院衛生署醫字第 71815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0 日衛署醫字第 0920210087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條  本細則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醫院、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手術，應優先考慮以屍體捐贈之器官為

之。 

第 3 條 依本條例移植之器官，其類目如下：                        

一、泌尿系統之腎臟。                                    

二、消化系統之肝臟、胰臟、腸。                          

三、心臟血管系統之心臟。                                

四、呼吸系統之肺臟。                                    

五、骨骼肌肉系統之骨骼、肢體。                          

六、感官系統之眼角膜、視網膜。                          

七、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指定之類目。 

第  4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款所定書面同意，得以填具器官捐贈卡方式為

之。     

前項器官捐贈卡，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其格式，並得印製提

供使用。 

第 5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所定最近親屬不同意之意思表示，應於器官

摘取前以書面為之。 

第 6   條  醫師摘取器官，不得及於其他非必要之部位。但移植眼角膜、視

網膜時，得摘取眼球。                                                     

醫師摘取器官後，應回復外觀或就摘取部位予以適當處理。 

第 7   條  醫院依本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對捐贈者之心理評估，應有精神

科專科醫師參與；對捐贈者之醫學評估，應由未參與移植手術之

醫師為之。 

第 8 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四項所定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事項如下：               

一、捐贈者與受贈者之年齡及親屬關係。                             

二、捐贈者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狀況。                           

三、捐贈者之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             

四、捐贈肝臟者為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時，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

同意。   

五、捐贈者為配偶時，其是否符合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要

件。     

六、受贈者之移植適應症及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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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醫學倫理委員會，得以各該醫院人體試驗之相關委員會為之。       

施行活體摘取器官移植手術之醫師，不得參與第一項醫學倫理委

員會之審查。 

第 9 條  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術之醫院、醫師，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其資格及器官類目，應由醫院敘

明下列事項：     

一、器官類目。                                                   

二、施行方法：                                                   

 (一)捐贈者及接受者之選擇方法。                                 

 (二)手術方法。                                                 

 (三)治療方法。                                                 

三、醫院相關儀器設備。                                           

四、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資格之文件。                         

五、移植醫師與主要協同專業人員，並檢附其學、經歷及所受訓

練證明文件。                                                         

經依前項規定核定之醫院，因移植醫師異動致不符前項第四款規

定者，應依前項規定重新報請核定資格；因增加移植醫師者，應

檢具前項第五款規定證明文件報請核定資格；主要協同專業人員

有異動者，應檢附其學、經歷及所受訓練證明文件，報請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備查。                 

經依第一項規定核定之移植醫師，得至其他醫院或適當處所摘取

捐贈者器官。 

第 10 條  本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願意捐贈器官者，係指同條第四項

所稱經醫院勸募願意捐贈器官之潛在捐贈者；所稱等待器官移植

者，係指經移植醫院診斷符合移植適應症須器官移植者；所稱通

報，以書面、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為之，其通報格式，由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醫師摘取之器官，經檢驗不適宜移植者，應依下列方法處理：           

一、具傳染性病原之器官，應予以焚燬並作完全消毒。                 

二、不具傳染性病原之器官，得提供醫學校院、教學醫院或研究

機構作研究之用，或予以焚燬。 

第 12 條  捐贈器官之死者親屬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申請補助喪葬費，應

檢具鄉 (鎮、市、區) 公所家境清寒及醫院捐贈器官之證明文件，

向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為之。 

第 13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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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腦死判定準則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9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11265 號令發布 

第    1    條  本準則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腦死判定應在具有下列設施之醫院為之： 

一、設有加護病房。 

二、具診斷結構性腦病變儀器設備。 

三、具人工呼吸器及測定血液氣體等腦死判定所需之設備。 

第    3    條  腦死判定應符合下列各款之先決條件： 

一、病人陷入深度昏迷，昏迷指數應為五或小於五，且必須依賴人

工呼吸器維持呼吸。 

二、病人昏迷原因已經確定。 

三、病人係遭受無法復原之腦部結構損壞。 

第    4    條  腦死判定，應排除可逆性之昏迷： 

一、因新陳代謝障礙、藥物中毒或低體溫所導致之昏迷。 

二、罹病原因不明之昏迷。 

前項第一款所稱低體溫，係指體溫低於攝氏三十五度。 

第    5    條  進行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之前，應經觀察，其觀察期間如下： 

一、罹病原因為情況明顯之原發性腦部損壞，應觀察十二小時。 

二、罹病原因為腦部受損且有藥物中毒之可能性者，須逾藥物之半

衰期後，再觀察十二小時。 

三、藥物種類不明者，至少須觀察七十二小時。 

病人在使用人工呼吸器之狀況下，於前項觀察期間內，應呈現

並持續深度昏迷，至觀察期間末了，病人昏迷指數應為三，且

無自發性運動、去皮質或去大腦之異常身體姿勢及癲癇性抽

搐，始得進行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 

第    6    條  第一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包括腦幹反射測試及無自行呼吸測

試，並應依下列次序進行： 

一、腦幹反射之測試，必須完全符合下列條件，若因病人頭部外傷

致臉部重創等特殊情況，致無法依序執行部分腦幹反射測試

時，應敘明理由並進行其他測試，或必要時佐以儀器輔助檢查，

以利正確判定： 

 (一) 頭－眼反射消失。 

 (二) 瞳孔對光反射消失。 

 (三) 眼角膜反射消失。 

 (四) 前庭－動眼反射消失。 

 (五) 對身體任何部位之疼痛刺激，在顱神經分布區範圍內，不能

引起運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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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以導管在氣管抽痰時，不能引起作嘔咳嗽反射。 

二、確認腦幹反射消失後，以下列步驟進行無自行呼吸之測試： 

 (一) 由人工呼吸器供應百分之百氧氣十分鐘，再給予百分之九十

五氧氣加百分之五的二氧化碳五分鐘使動脈血中二氧化碳分

壓達到四十毫米汞柱以上。 

 (二) 取除人工呼吸器並由氣管內管供應百分之百氧氣每分鐘供應

六公升。 

 (三) 觀察十分鐘，血液中二氧化碳分壓須達六十毫米汞柱以上，

並檢視是否能自行呼吸。 

 (四) 確定病人不能自行呼吸後，即應再把人工呼吸器接回個體身

上。 

第    7    條  第二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應在第一次測試完畢接回人工呼吸器

至少四小時後始得為之，並應完全依第一次測試之程序進行。 

第    8    條  經依前二條規定，完成連續二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如仍完全符

合無腦幹反射與不能自行呼吸之條件，即可判定為腦死。 

第    9    條  腦死判定之醫師，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資格條件： 

一、具神經科、神經外科、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資格者。 

二、具麻醉科、內科、外科、急診醫學科或小兒科專科醫師資格，

並曾接受腦死判定之訓練，持有證明文件者。 

三歲至十五歲病人之腦死判定，宜由具判定腦死資格之小兒科專科

醫師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腦死判定訓練，其訓練課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定之。 

第   10    條  腦死判定，應由具判定資格之醫師二人，共同執行；其中一人宜為

具豐富經驗之資深醫師。 

前項醫師施行腦死判定時，病人之原診治醫師應適度參與，提供病

人資訊及瞭解腦死判定結果。 

第   11    條  病人之原診治醫師應填寫使用呼吸器昏迷病人腦死判定會診單 (格

式如附表一) 及使用呼吸器昏迷病人腦死判定檢查表 (格式如附表

二) ；施行腦死判定之醫師應共同簽署腦死判定檢視表 (格式如附

表三) ，並由病人原診治醫師據以簽發死亡證明書。 

第   12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